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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7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三、主席：陳兼主任委員威仁         陳兼副主任委員純敬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陳志賢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866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為商

業區及廣場用地）再提會討論案」。 

第 2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第一階段)(部

分文小用地「文小十一」為機關用地)(配合三重長泰派

出所設置計畫)」案」。 

第 3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瑞芳都市計畫（部分行水區為河川

區兼供道路使用）（配合瑞峰橋改建工程）再提會討論

案」。 

第 4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

區、公園用地及綠地）案」。 

第 5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 

第 6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保留案第一案）（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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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用地）案」。 

第 7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玉井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 

第  8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大成不銹鋼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擴廠）案」。 

第 9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新埤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

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10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佳冬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

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本會自 104年 1月至 12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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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

為商業區及廣場用地）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6月6日第182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103年7月24日府建城字第

1030112230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暨同法第27

條第2項。 

三、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賴前委員美蓉、林委員秋綿、

邱前委員英浩、邱委員裕鈞、王委員秀時等 5 人組成

專案小組，並由賴前委員美蓉擔任召集人，於 103年 9

月 30日、104年 1月 6日召開 2次專案小組會議，獲

致具體建議意見，並提本會第 853次會議決議：「本案

請宜蘭縣政府考量都市整體發展，就本計畫區商業需

求、交通衝擊、停車需求、公共設施劃設區位、避免

零星開發等，重新研提本計畫整體規劃變更方案。另

本案涉及宜蘭農田水利會土地，並請宜蘭縣政府與該

會妥為協商後，再提會討論。」。 

四、案經宜蘭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26 日府建城字第

1040178240號函送依上開決議補充書面資料到部，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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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附錄）及宜蘭

縣政府 104年 10月 26日府建城字第 1040178240號函送

依本會第 853 次會決議修正計畫內容通過（另詳如附

圖、表），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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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變更計畫圖 

 
附表、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羅東都市計畫

中心位置，由公

正路、興東路、

公正街與天津

街 包 圍 之 街

廓；地籍範圍為

宜蘭縣羅東鎮

興東段 329、335

地號。 

機關用地 

(0.6675) 

商業區

(0.4285) 

 

廣場用地

(0.2390) 

1.第二行政中心以便民為首要考量，其

設立將可減少民眾奔波於各行政機關

間之旅次，有效減少對市中心之交通

衝擊，提升整體都市發展效能，第二

行政中心之建設公共利益明確。 

2.本案係將原機關遷建後之位址，基於

區域整體發展狀況、縫合周邊土地使

用、補助公共設施需求及挹助行攻中

心建設財源效益等因素，將機關用地

(機一)變更為商業區及廣場用地。 

工乙

文二

工乙

機一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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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為商業區及廣場用地）案 

本會專案小組(彙整103年9月30日及104年1月6日)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請縣政府依下列各點以對照表方式補充資料後，俾供委

員會審議。 

一、 本計畫機關用地計畫面積 0.6675公頃，土地權屬部分其中

0.0699 公頃屬宜蘭農田水利會所有外，其餘皆屬宜蘭縣政

府管有土地。宜蘭縣政府考量原機關用地其機能已不符使

用，有遷建之必要、為提昇羅東地區商業機能及配合縣政

府第二行政中心計畫建設財源需要，擬變更機關用地（面

積 0.6675 公頃）為商業區（面積 0.4285 公頃）及廣場用

地（面積 0.239公頃），似不符公地公用原則，請補充本計

畫案之必要性、公益性及合理性。 

二、 羅東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規定標準商業區面積之百分之十核算，停車場用

地面積不足約 4.52公頃，又公園、體育場所、廣場、綠地

及兒童遊樂場等 5 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僅佔全部計畫面

積 3.5％，低於「都市計畫法」第 45條不得少於 10％之規

定，本計畫於公共設施嚴重不足情況下，為挹注宜蘭縣第

二行政中心建設財源及提升地區商業區機能為由，機關用

地變更為商業區及廣場用地，將衍生交通量及停車需求，

故請詳予補充公共設施分析及解決方案、地區交通分析與

推估及改善方案。 

三、 本案請以整體都市發展觀點，考量整體商業區供需、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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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容受力、交通衝擊、停車需求、公地公用原則等，提

出本計畫最佳規劃方案，供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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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第一階段)(部

分文小用地「文小十一」為機關用地)(配合三重長泰派

出所設置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4年10月23日第59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104年12月10日新北府

城都字第1042341560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請詳予補充外，其餘准照新北市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請詳予補充目前三重國小「文小十一用地」用地需

求情形及本案變更為機關用地其區位適宜性，納入

計畫書敘明。 

二、請詳予補充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長泰派出

所，現有辦公廳舍使用情形及未來辦公廳舍需求空

間，納入計畫書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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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瑞芳都市計畫（部分行水區為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配合瑞峰橋改建工程）再提會

討論案」。 

說    明： 

一、 本案業提本會 104年 5月 19日第 851次會審議完竣，

內政部並以 104年 6月 8日內授營中字第 1040809502

號函送上開記錄在案。 

二、 今因新北市政府 104 年 10 月 6 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41849050號函表示，該府刻正依上開會議決議辦理

修正計畫書圖中，前於 104 年 6 月 24 日函詢經濟部

水利署協助確認河川區相關事宜，經該署於 104 年 6

月 26 日水十管字第 10450068200 號函復說明，新北

市政府原變更內容部分土地非位於基隆河川區域範

圍內，故該府擬將上開土地由行水區變更為道路用

地，自原變更範圍內剔除，惟本項變更內容與本會第

851次會議決議抵觸，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同意照新北市政府104年10月6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41849050號函建議意見通過，即將部分非位於基隆

河川區域範圍內之土地由行水區變更為道路用地，自

原變更範圍（即本會第851次會決議）內剔除，配合修

正變更內容如后附表、附圖，並退請併同本會104年5

月19日第851次會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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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計畫區西南

側，瑞芳橋東

側約 100公尺 

行水區

（0.064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642) 

1.為改建瑞峰橋，必須變更部分行

水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以

利用地取得作業及後續工程之

施作。 

2.明燈段 24（1）（暫編）、25A（暫

編）土地原為都市計畫行水區，

經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確認位於

治理區域外，故變更為道路用

地。 

二 
行水區 

(0.0030) 

道路用地 

(0.0030) 

 

附圖： 

 

河(道)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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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工業區、公園用地及綠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 年 8 月 26 日

第 16 屆第 2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原桃園縣政府

103年 10月 9日府城綜字第 1030248139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何委員東波（召

集人）、劉委員玉山、林委員秋綿、邱委員裕鈞、王

委員靚琇（地政司代表）等 5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分別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及 104 年 5 月 12 日召開會

議聽取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桃園市

政府業於 104年 11月 4日府都綜字第 1040279464號

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及修正後計畫書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請桃園市政府考量計畫地區中長期產業發展之觀

點，協調申請人就下列各點再詳予審慎評估，重新研

提具體變更方案並補充書面資料後，再提會討論。 

一、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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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變更為工業區，應劃設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用地及代用地面積合計不得低於申請變更使用總

面積之 30％，惟本案僅劃設 17％，其餘不足部分

擬以代金及區外土地抵充，由於本案變更面積達

7.97公頃，仍請市政府協調申請人依規定捐地，

以符合本會審議之原則。 

二、本案擬於計畫區西北側集中留設一處公園用地及

劃設部分綠地，惟擬將公園用地設置滯洪池使用

及計畫區東南側之農業區缺乏隔離綠帶等議題有

欠周詳，故請市政府就公共設施劃設之項目、面

積、功能性及區位適宜性等，重新調整變更計畫

內容（含繪製變更計畫圖說），併供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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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原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97年12月22日第15

屆第22次會及98年1月19日第23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原

桃園縣政府以98年4月22日府城規字第0980138847號

函送計畫書、圖等資料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王前委員秀娟（召集人）、

陳前委員麗紅、鄒前委員克萬、林委員秋綿、羅前委

員光宗等5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98

年8月19日、99年3月12日及99年7月15日召開3次會議

聽取簡報並於第3次小組會議時建議加邀李前委員正

庸及周前委員志龍在卷，由於王前委員秀娟、林委員

秋綿、陳前委員麗紅、周前委員志龍及羅前委員光宗

任期已屆滿，故再另簽請由本會委員蔡前委員淑瑩、

李前委員公哲及蕭前委員輔導等3位委員接續組成專

案小組，並由李前委員正庸擔任召集人接續審議，經

分別於101年1月13日及101年2月9日召開2次會議聽取

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案經提本會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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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0日第811次會審議決議：「參據桃園縣政府列席

人員意見並考量本案涉及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案之

發展構想、定位、目標及辦理本計畫區有關市地重劃

執行之可行性，故本案另簽組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

請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聽取簡報說明並研提具體審

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七、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何前委員東波（召集人）、

楊委員龍士、賴前委員美蓉、林委員秋綿、周前委員

志龍、王委員靚琇及林委員信得並加邀施委員鴻志及

邱前委員英浩等2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

別於103年4月22日、104年1月23日及104年4月9日召開

3次會議聽取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

經桃園市政府104年10月1日府都綜字第1040247770號

函及104年10月21日府都綜字第1040271593號函送依

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等資料到部，

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本會專案小組會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部分詳

本會決議欄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詳附錄）及桃園市政府104年10月1日府都綜字第

1040247770號函及 104年 10月 21日府都綜字第

1040271593號函送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

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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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專案小組會後逕向內政部陳情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地段 地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逕 1 周滿 大園

區竹

圍段

崁下

小段 

532-9

,532 

大園區竹圍段崁下

小段 532-9,532 

希望併入

531-2、532-7、

532-6、532-5、

531-3、532-8、

532-2、532-1、

412-5、531-4、

531-5、532-3

一起開發。 

建議不予採納。 

所陳大園區竹圍

段崁下小段 532-9

等2筆土地屬本案

後期發展地區(市

地重劃範圍外)，

得採個別建築開

發。 

照桃園市政

府研析意見

未便採納。 

逕 2 桃園市

政府 

（ 104

年 10月

21 日府

都綜字

第

104027

1593 號

函 及

105年 1

月 8 日

府都綜

字 第

105000

0369 號

函） 

-- -- 配合相關規定刪減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及計畫書內

容。 

建 議 事 項 如

下，「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意見對照

表」詳附件一。 

原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第 2

目，有關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用

地之整體開發

部分，應回歸

「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辦

法」，相關條文

予以刪除。 

原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第 3

目，有關得採自

辦市地重劃開

發 及 獎 勵 部

分，因已屬得個

別建築，且類都

市更新功能，應

回歸「都市更新

條例」，相關條

文予以刪除。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配合相關規定刪

減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及計畫

書內容。 

照桃園市政

府（105年 1

月 8 日府都

綜 字 第

1050000369

號函）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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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地段 地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另計畫書中附

錄一有關獎勵

方 式 說 明 內

容，僅為補充說

明資料無需附

於計畫書。 

逕 3 大園區

農會 

桃 園

市 大

園 區

竹 圍

段 拔

子 林

小段 

375-2

、

375-8

65 

 

一、本會三和辦事

處原位於現在桃園

機場內，因徵收分

配於桃園市大園區

竹圍段拔子林小段

375-2、375-865地

號等 2 筆土地，因

當時分配編訂將本

會土地使用分區編

定為行政區（機關

用地），使本會土地

使用受到限制。 

二、本會之基地長

久以來成立信用分

部及農民活動中心

提供地區農民便利

服務，配合政府政

策存放農業生產資

材及提供倉庫經收

公糧稻穀使用，但

隨著農會經營與服

務之多元化及發展

農會更多相關業

務，所屬土地的活

化利用及增加收入

已成為本會整體資

產管理中，亟待審

慎規劃評估之工

作。本會之土地無

論是立地條件或周

計畫內容：本會

之基地位於三

石、菓林地區精

華地段，如能順

利變更為「農會

專用區」，本會

擬規劃興建旅

館發展農業旅

遊與農特產品

展示中心，販賣

全國各農會之

優良農產品，頂

樓規劃空中景

觀咖啡廳，可觀

賞機場之飛機

起降。桃園航空

城之推動將增

加外來觀光人

數，故本會具有

先天發展農業

旅遊之優勢。因

本會之基地位

於 桃 園 機 場

口，鄰近有竹圍

觀光漁港、大園

仁壽宮、花卉

區、稻米區、乳

牛區等各種休

閒農業，亦能推

動大園地區之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依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第

23條：「行政區以

供政府機關、自治

團體、人民團體及

其他公益上需要

之建築物使用為

主，不得建築住

宅、商店、旅社、

工廠及其他娛樂

用建築物。但紀念

性之建築物與附

屬於建築物之車

庫及非營業性之

招待所，不在此

限。」。 

由於行政區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

使 農 會 發 展 受

限，為符合未來農

會發展需求，擬同

意該農會所屬土

地部分變更為「農

會專用區」。 

增訂「農會專用

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規定(詳

附件二)：農會專

照桃園市政

府研析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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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地段 地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邊服務圈之產業活

動能量，皆賦予本

基地需重新檢視其

發展定位。 

三、本會亦屬公益

法人社團非政府機

構，將本會所屬土

地編定為「行政區」

機關用地，實屬不

合理，現有桃捷計

畫、桃園航空城相

關計畫，故希望 鈞

府能將本會土地納

入都市計劃通盤檢

討，協助本會變更

本基地之土地使用

分區，德便之處，

不勝感荷，至紉公

誼。 

觀光產業，及有

效靈活運用既

有資產，提升資

產運用效益，以

符合未來農會

發展需求。擬請  

貴府能將本會

桃園市大園區

竹圍段拔子林

小段 375-2、

375-865地號土

地納入「菓林都

市計畫通盤檢

討」變更為「農

會專用區」以因

應會務發展。 

用區為供農會相

關設施使用而劃

定，區內建築物及

土地使用依農會

法之規定使用為

原則，供農會及其

業務相關設施使

用為限。其建蔽率

及容積率維持原

行政區規定：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逕 4 桃園市

政府 

本 計

畫 區

編 號

2-1

號 道

路(坑

菓路)

跨 越

南 崁

溪 部

分 

--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5月4日營授

辦 審 字 第

1043580298號函檢

送初步建議意見之

附錄一經濟部水利

署意見，有關道路

跨越「河川區」時，

應依經濟部水利署

97年 11月 10日經

水 地 字 第

09717001080 號函

有關使用分區訂定

原則辦理： 

（一）倘係土地尚

未徵收者：如由水

利主管機關整治工

經查 99 年 3 月

10 日公告實施

之「變更大園

(菓林地區)都

市計畫 (配合

1-1及 2-1號道

路拓寬工程 )

案」，業將部分

河川區變更為

道路用地，並由

本市大園區公

所辦竣一般徵

收作業。惟該變

更案未考量經

濟部水利署 97

年 11月 10日經

水 地 字 第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依經濟部水利署

97年11月10日經

水 地 字 第

9717001080 號函

示關於使用分區

劃設原則予以變

更。 

照桃園市政

府研析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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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地段 地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程需要變更都計及

徵收者，則劃設為

「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如由道路主

管機關為設施道

路、橋樑工程需要

辦理變更都計及徵

收者，因仍需受水

利相關法規管制，

劃設為「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使用」。 

（二）倘係土地已

徵收者：其管理機

關為水利主管機

關，則劃設為「河

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如管理機關為

道路主管機關，則

劃設為「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使用」。倘

跨越河道用地時，

亦比照前開原則為

「河道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或「道路

用地兼供河道使

用」。 

09717001080號

函示關於使用

分 區 劃 設 原

則，故依前開函

示原則『…道路

主管機關為設

施道路、橋樑工

程需要辦理變

更都計及徵收

者，變更為「道

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將本

案坑菓路(編號

2-1 號道路)跨

越南崁溪部分

由「道路用地」

變更為「道路用

地兼供河川使

用」 (詳附件

三)。 

逕 5 陳清松

先生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點 

 請修正土地分區管

制 要 點 二 、

(二 )2.(3)之文字

避免于適用法律時

與修正後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 34條之 3誤解。 

建議修正土地

分區管制要點

二、(二)2.(3)

文字內容如附

表：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有關所陳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 2目：採
併同捐獻公共設
施用地之整體開
發部分，考量現有
法令已有「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範相關執
行方式，增加容積
計算方式及辦理
程序擬修正為參

併本會專案

小組會後逕

向內政部陳

情陳情意見

綜理表第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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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地段 地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照「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
並以移轉一次為
限。再者，考量原
規定無容積獎勵
上限規定，探究其
規劃原意係與市
地重劃範圍之住
宅區及商業區予
以實施差別容積
管制，為符合公平
性，其移入容積加
計接受基地之基
準容積以不超過
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訂容積
率為原則，乙種工
業區則以不超過
「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為
準。「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修正
意見對照表」詳附
表一。 

2.有關所陳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 3目：得

採自辦市地重劃

開 發 及 獎 勵 部

分，因已屬得個別

建築，且類都市更

新功能，應回歸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該條文於本

次通盤檢討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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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意見對照表 

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二、本計畫之住
宅區、商業
區以及乙種
工業區依開
發方式之不
同，劃設第
一種住宅區
(住一)、第
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
一種商業區
(商一)、第
二種商業區
(商二)以及
乙種工業
區，其內容
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
圍內(住
二、商二)：
依原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二
種住
宅區 

60 
(%) 

200 
(%) 

第二
種商
業區 

80 
(%) 

300 
(%) 

(二)市地重劃範
圍外(住
一、、商一、
工乙)：得採
1.個別建

二、本計畫之住
宅區、商業
區以及乙種
工業區依開
發方式之不
同，劃設第
一種住宅區
(住一)、第
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
一種商業區
(商一)、第
二種商業區
(商二)以及
乙種工業
區，其內容
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
圍內(住
二、商二)：
依原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二
種住
宅區 

60 
(%) 

200 
(%) 

第二
種商
業區 

80 
(%) 

300 
(%) 

(二)市地重劃範
圍外(住一、、
商一、工乙)：
得採 1.個別建

二、本計畫之住
宅區、商業
區以及乙種
工業區依開
發方式之不
同，劃設第
一種住宅區
(住一)、第
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
一種商業區
(商一)、第
二種商業區
(商二)以及
乙種工業
區，其內容
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
圍內(住
二、商二)：
依原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二
種住
宅區 

60 
(%) 

200 
(%) 

第二
種商
業區 

80 
(%) 

300 
(%) 

(二)市地重劃範
圍外(住
一、、商一、
工乙)：得採
1.個別建

二、本計畫之住
宅區、商業
區以及乙種
工業區依開
發方式之不
同，劃設第
一種住宅區
(住一)、第
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
一種商業區
(商一)、第
二種商業區
(商二)以及
乙種工業
區，其內容
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
圍內(住
二、商二)：
依原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二
種住
宅區 

60 
(%) 

200 
(%) 

第二
種商
業區 

80 
(%) 

300 
(%) 

(二)市地重劃範
圍外(住
一、、商一、
工乙)：得採

1.原條文第
一 項 第
( 二 ) 款
第 2 目，
有 關 併
同 捐 獻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整 體
開 發 部
分，考量
現有法令
已有「都
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
施辦法」
規範相關
執 行 方
式，增加
容積計算
方式及辦
理程序擬
修正為參
照「都市
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
辦法」，並
以移轉一
次為限。
再者，考
量原規定
無容積獎
勵上限規
定，探究
其規劃原
意係與市
地重劃範
圍之住宅
區及商業
區予以實
施差別容
積管制，
為符合公
平性，其
移入容積
加計接受
基地之基
準容積以
不超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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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築、2.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
開發、3.自辦
市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
者，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
種住
宅區 

60 
(%) 

140 
(%) 

第一
種商
業區 

80 
(%) 

240 
(%) 

乙種
工業
區 

70 
(%) 

170 
(%) 

2.採併同捐獻
公共設施用
地之整體開
發： 

(1)捐獻項
目：主要計
畫劃定之公
共設施用
地。(不含市
地重劃範圍
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 

(2)捐獻原
則：應優先
將建築基
地鄰接之
主要道路
及其他公
共設施用
地，納入其
整體開發

築、2.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用
地之整體開
發、3.自辦市
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
者，其建蔽率
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表
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
種住
宅區 

60 
(%) 

140 
(%) 

第一
種商
業區 

80 
(%) 

240 
(%) 

乙種
工業
區 

70 
(%) 

170 
(%) 

2.採併同捐獻
公共設施用
地之整體開
發： 

(1)捐獻項
目：主要計
畫劃定之公
共設施用
地。(不含市
地重劃範圍
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 

(2)捐獻原
則：應優先
將建築基
地鄰接之
主要道路
及其他公
共設施用
地，納入其
整體開發
範圍。 

築，2.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
開發、3.自辦
市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
者，其建蔽率
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表
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
種住
宅區 

60 
(%) 

140 
(%) 

第一
種商
業區 

80 
(%) 

240 
(%) 

乙種
工業
區 

70 
(%) 

170 
(%) 

2.採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
開發： 

(1)捐獻項
目：主要計畫
劃定之公共
設施用地。
(不含市地重
劃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用
地) 

(2)捐獻原
則：應優先
將建築基地
鄰接之主要
道路及其他
公共設施用
地，納入其
整體開發範
圍。 

1.個別建
築，2.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
開發、3.自辦
市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
者，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
種住
宅區 

60 
(%) 

140 
(%) 

第一
種商
業區 

80 
(%) 

240 
(%) 

乙種
工業
區 

70 
(%) 

170 
(%) 

2.採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
開發： 

(1)移入容
積計算及
辦理程序
參照「都
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
施辦法」規
定辦理，並
以移轉一
次為限。 

(2)移入容
積加計接
受基地之
基準容積
率不得大
於下表規
定。 

二條第一
項第(一)
款所訂容
積 率 為
準，乙種
工業區則
以不超過
「都市計
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
則」第三
十四條第
一 項 第
(三)款規
定 為 原
則。 

2. 原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 二 )

款第 3目

，有關得

採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開 發

及 獎 勵

部分，因

已 屬 得

個 別 建

築，且類

都 市 更

新 功 能

，應回歸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相

關 條 文

予 以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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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範圍。 

(3)獎勵內
容：採併同
捐獻公共
設施用地
之整體開
發土地，其
建蔽率及
容積率除
依前述個
別建築之
建蔽率及
容積率規
定外，並可
獲得獎勵
容積。獎勵
方式分為
捐獻公共
設施及捐
獻建設經
費兩種，得
合併計
算，分述如
下： 

A.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
土地或建
設經費予
桃園市政
府或大園
鄉公所，可
增加等值
土地面積
之 3倍容
積獎勵。 

B.計算可獎
勵面積： 

a.捐贈公
共設施基
地與申請
建築基地
相毗鄰獎
勵增加興

(3)獎勵內
容：採併同
捐獻公共
設施用地
之整體開
發土地，其
建蔽率及
容積率除
依前述個
別建築之
建蔽率及
容積率規
定外，並可
獲得獎勵
容積。獎勵
方式分為
捐獻公共
設施及捐
獻建設經
費兩種，得
合併計
算，分述如
下： 

A.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土
地或建設經
費予桃園市
政府或大園
鄉公所，可
增加等值土
地面積之 3
倍容積獎
勵。 

B.計算可獎
勵面積： 

a.捐贈公共
設施基地
與申請建
築基地相
毗鄰獎勵
增加興建
樓地板面
積＝所捐

(3)獎勵內
容：採併同
捐獻公共設
施用地之整
體開發土
地，其建蔽
率及容積率
除依前述個
別建築之建
蔽率及容積
率規定外，
並可獲得獎
勵容積。獎
勵方式分為
捐獻公共設
施及捐獻建
設經費兩
種，得合併
計算，分述
如下： 

A.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土地
或建設經費
予桃園市政
府或大園鄉
公所，可增
加等值土地
面積之 3倍
容積獎勵。 

B.計算可獎勵
面積： 

a.捐贈公共
設施基地
與申請建
築基地相
毗鄰獎勵
增加興建
樓地板面
積＝所捐
贈土地面
積之 3倍 

b.捐贈公共

使用 
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
種住
宅區 

60 
(%) 

200 
(%) 

第一
種商
業區 

80 
(%) 

300 
(%) 

乙種
工業
區 

70 
(%) 

210 
(%) 

3.採自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
發者：得選擇
適當範圍以
自辦市地重
劃方式開
發，其容積率
得依下列獎
勵規定開發
建築： 
V＝
V0(1+V1)/(1
-V1) 
V：獎勵後之
容積率 
V0：基準容積
率(住一訂為
140％、商一
訂為 240％、
工乙訂為170
％) 
V1：各宗土地
實際重劃負
擔比例(含主
要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負
擔比例及費
用負擔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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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建樓地板
面積＝所
捐贈土地
面積之 3
倍 

b.捐贈公
共設施基
地與申請
建築基地
不毗鄰 
獎勵增加
興建樓地
板面積＝
所捐贈土
地面積之
3倍×(捐
贈土地平
均公告現
值加成÷
申請建築
基地平均
公告現值
加成) 

c.捐贈建
設經費 
獎勵興建
樓地板面
積＝(所
捐贈建設
經費÷公
共設施用
地土地平
均公告現
值加成)×
3 
註：「土地
平均公告
現值加
成」係依
桃園市地
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當年期之
土地徵收

贈土地面
積之 3倍 

b.捐贈公共
設施基地
與申請建
築基地不
毗鄰 
獎勵增加
興建樓地
板面積＝
所捐贈土
地面積之
3倍×(捐
贈土地平
均公告現
值加成÷
申請建築
基地平均
公告現值
加成) 

c.捐贈建設
經費 
獎勵興建
樓地板面
積＝(所
捐贈建設
經費÷公
共設施用
地土地平
均公告現
值加成)×
3 
註：「土地
平均公告
現值加
成」係依
桃園市地
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當年期之
土地徵收
加成補償
標準加成
計算。 

設施基地
與申請建
築基地不
毗鄰 
獎勵增加
興建樓地
板面積＝
所捐贈土
地面積之 3
倍×(捐贈
土地平均
公告現值
加成÷申請
建築基地
平均公告
現值加成) 

c.捐贈建設
經費 
獎勵興建
樓地板面
積＝(所捐
贈建設經
費÷公共設
施用地土
地平均公
告現值加
成)×3 
註：「土地
平均公告
現值加成」
係依桃園
市地價評
議委員會
評定當年
期之土地
徵收加成
補償標準
加成計算。 

(4)獎勵限
制：獎勵容
積之接收
基地以本
計畫區為
範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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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加成補償
標準加成
計算。 

(4)獎勵限
制：獎勵
容積之接
收基地以
本計畫區
為範圍，
送出基地
以市地重
劃以外地
區為範
圍，且接
收基地及
其併同捐
獻之公共
設施用
地，其辦
理均以一
次為限。 
捐贈之建
設經費應
專款專
用，用於
本計畫區
之公共設
施用地取
得或興
闢。 

3.採自辦市
地重劃方
式開發
者：得選
擇適當範
圍以自辦
市地重劃
方式開
發，其容
積率得依
下列獎勵
規定開發
建築： 
V＝

(4)獎勵限
制：獎勵
容積之接
收基地以
本計畫區
為範圍，
送出基地
以市地重
劃以外地
區為範
圍，且接
收基地及
其併同捐
獻之公共
設施用
地，其辦
理均以一
次為限。 
捐贈之建
設經費應
專款專
用，用於
本計畫區
之公共設
施用地取
得或興
闢。 

3.採自辦市
地重劃方
式開發
者：得選擇
適當範圍
以自辦市
地重劃方
式開發，其
容積率得
依下列獎
勵規定開
發建築： 
V＝
V0(1+V1)/
(1-V1) 
V：獎勵後
之容積率 

基地以市
地重劃以
外地區為
範圍，且接
收基地及
其併同捐
獻之公共
設施用
地，其辦理
均以一次
為限。 
捐贈之建
設經費應
專款專
用，用於本
計畫區之
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
或興闢。 

3.採自辦市
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得
選擇適當範
圍以自辦市
地重劃方式
開發，其容
積率得依下
列獎勵規定
開發建築： 
V＝
V0(1+V1)/(
1-V1) 
V：獎勵後之
容積率 
V0：基準容
積率(住一
訂為 140
％、商一訂
為 240％、
工乙訂為
170％) 
V1：各宗土
地實際重劃
負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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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內容 
(菓林二通) 

104年 4月 9日 
專案小組會議內容 

桃園市政府 104年
10月 21日號函 
建議修正條文 

桃園市政府（105年1

月 8 日府都綜字第

1050000369號函） 
建議新修正條文 

理由 

V0(1+V1)
/(1-V1) 
V：獎勵後
之容積率 
V0：基準
容積率
(住一訂
為 140
％、商一
訂為 240
％、工乙
訂為 170
％) 
V1：各宗
土地實際
重劃負擔
比例(含
主要計畫
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
比例及費
用負擔比
例)。 

V0：基準容
積率(住一
訂為 140
％、商一訂
為 240％、
工乙訂為
170％) 
V1：各宗土
地實際重
劃負擔比
例(含主要
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
負擔比例
及費用負
擔比例)。 

(含主要計
畫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比
例及費用負
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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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意見對照表(新增農會專用區) 

原條文內容 
桃園市政府 

建議新增條文 

無規定。 六、農會專用區為供農會相關設施使用而劃定，區內建築

物及土地使用依農會法之規定使用為原則，供農會及其業

務相關設施使用為限。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40%。 

理由：農會專用區為供農會相關設施使用而劃定，區內建

築物及土地使用依農會法之規定使用為原則，供農會及其

業務相關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率及容積率維持原行政區

規定。 



附件三  編號 2-1號道路(坑菓路)跨越南崁溪部分「道路用地」

變更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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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壹、有關本會第 811次會（102年 9月 10日）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召集人：王前委員秀娟及李前委員正庸）之綜合性意

見部分（詳如附錄二），請桃園市政府就下列綜合性意見逐

點提出處理情形對照表及補充相關資料，並將其內容納入計

畫書內一倂修正（修正部分請加劃底線），以補強計畫書之

完整性，修正計畫書到署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附錄二】（綜合意見部分）： 

一、本案桃園縣政府就下列綜合性意見逐點提出處理情形對照表

及補充相關資料，並將其內容納入計畫書內一倂修正（修正

部分請加劃底線），以補強計畫書之完整性，修正計畫書到

署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整體發展構想及總量發展：本計畫係屬於航空城計畫內容

之一部分，故請補充有關本計畫整體發展構想之關聯性、土

地使用規劃構想及示意圖、交通運輸系統路網（含道路交通

服務水準、大眾運輸系統等）、本計畫區周邊重大建設計畫及

位置示意圖、以及本計畫區與中壢市、觀音鄉等周邊鄉鎮發

展之關聯性等整體性事項，以作為將來規劃方向與實質計畫

內容之參據。 

（二）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請依計畫人口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檢討各類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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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服務水準，不足部分，請補充具體處理措施。 

（三）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經本次檢討核算後，5項公共設施（公

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7.4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77.43公頃）約 2.67％，低於都市計

畫法第 45 條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之規定，請查明是

否有同條文除外規定之特殊情形，不足部分應請妥為劃設補

充或研提具體因應措施。 

（四）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1、前述兩都計案擬劃設「河川區」變更部分，涉及桃園縣管

河川南崁溪流經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內土地，使用

分區請桃園縣政府應依內政部、經濟部 92 年 12 月 26 日

兩部會銜函示原則妥予認定，其認定程序依經濟部 97年 9

月 26 日經授水字第 09720207480 號函辦理，倘道路跨越

「河川區」時，並請依本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號函〈諒悉〉有關使用分區訂定原則辦理： 

（1）倘係土地尚未徵收者：如由水利主管機關整治工程需

要變更都計及徵收者，則劃設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如由道路主管機關為設施道路、橋樑工程需要辦

理變更都計及徵收者，因仍需受水利相關法規管制，劃

設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2）倘係土地已徵收者：其管理機關為水利主管機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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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如管理機關為道路主

管機關，則劃設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倘跨越

河道用地時，亦比照前開原則為「河道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或「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2、上述本署所提意見建請列入會議紀錄。 

（五）都市防災計畫：請補充計畫區歷年發展之災害類型、特性、

分佈地點等災害史，並請依據地方特性，規劃適當之防、救

災措施。 

（六）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評估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為確保

都市體質及居住環境衛生，請將計畫區目前及未來開發後垃

圾處理方式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方案於計畫書中予以敘

明，以為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之參據。 

（七）計畫書應加強補充事項： 

1、請補充桃園縣各都市計畫區已發布實施之整體開發區面

積、執行情形、執行率，尚未執行部分，請補充其未能開

發之原因。 

2、計畫區內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

段徵收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地區及既成道路檢討情形，

並應將處數、面積、相關計畫內容及後續開發實施情形及

執行課題與因應對策，納入計畫書敘明。 

3、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8 條規定，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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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地區內之既成道路，衡酌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形及實際

需求，檢討其存廢。 

4、請參考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5條規定，將有

關本計畫地區之基本環境調查及現況分析，納入計畫書，

作為通盤檢討之基礎。 

（八）後續應辦事項： 

1、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草案不

一致部分，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應另行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者，則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如有

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者，則應再提會討論。 

2、本案桃園縣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

定後，依法發布實施。 

貳、本會第 811次會後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召集人：何前委

員東波）： 

【附錄三】（彙整 103年 4月 22日、104年 1月 23日及 104年 4

月 9日） 

一、原桃園縣政府 103年 11月 24日府建都字第 103290275號函

及桃園市政府 104 年 3 月 31 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

函，依照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部分（詳

附件一），請將相關內容納入計畫書內一倂修正（修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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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劃底線），以資完備。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詳附表一）。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詳附表二）。 

四、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詳附表三）。 

五、為利執行，本次通盤檢討之變更案規定需採回饋措施方式辦

理者，桃園市政府應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併納入計

畫書內，再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六、為未來都市發展考量及確保計畫具體可行，有關本次通盤檢

討應以市地重劃開發部分，請桃園市政府依下列各點辦理： 

1.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2.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桃園市政府於

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3.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如有繼續開

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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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市地重劃相關調整內容說明： 

一、市地重劃範圍調整說明：綜整現行都市計畫、102.9.10第

811次大會、前次專案小組及本次調整方案，說明如下： 

(一)91.12.19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市地重劃範圍：43.00

公頃 
 

 



 34 

(二)提 102.9.10第 811次會之市地重劃範圍：41.34公頃 

剔除部分道路用地(1.66 公頃)：因坑菓路已開闢，剔除市

地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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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811次大會後（參據原桃園縣政府 103年 11月 24日府建

都字第 103290275號函及桃園市政府 104年 3月 31日府城

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之市地重劃範圍：44.75公頃（如下圖）。 

1.納入市地重劃範圍(共 5.19公頃) 

(1)納入部分文小(二)用地(2.01 公頃)：文小(二)用地經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評估，同意調整為其他使用分區，其中

0.28公頃配合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31車站及相關設施

設置變更案擬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本計畫暫維持文小

(二))。其餘 2.01公頃納入市地重劃範圍整體開發。 

(2)納入文中(一)用地(2.88 公頃)：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意

見，考量未來就學需求之迫切性，且文中(一)用地無經費

以徵收方式取得，納入市地重劃範圍整體開發。 

(3)納入東南側部分渠(三)(0.10 公頃)及部分道路用地

(0.13公頃)：考量本計畫東側農業區已於「擬定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

已無農業排水需求，因此將毗鄰市地重劃範圍東南側部分

渠(三)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納入市地重劃範圍整體開

發，渠(三)與文中(一)所夾部分道路用地(0.13公頃)併同

納入。 

(4)納入南側部分道路用地(人行步道)(0.07 公頃)：配合文

中(一)學校用地納入，併同納入南側部分道路用地(人行

步道)市地重劃範圍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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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剔除市地重劃範圍(共 1.78公頃) 

(1)剔除部分機關用地(一)(0.12 公頃)及部分綠化步道用地

(0.03公頃)：配合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31車站及相關

設施設置變更案所需一般徵收之捷運系統用地(本次暫維

持原使用分區)，剔除市地重劃範圍。 

(2)剔除部分停(三)(0.12 公頃)、綠化步道用地(0.03 公

頃)：上述範圍已納入「擬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配合剔除市地重劃範圍。 

(3)剔除第一種住宅區(1.48 公頃)：市地重劃範圍內既有密

集社區、聚落，劃設為第一種住宅區(1.48公頃)，剔除市

地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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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調整說明： 

(一)99.12.19第二次通盤檢討方案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可建築

用地 

第二種住宅區 25.30 58.84 

第二種商業區 2.53 5.88 

倉儲區 1.03 2.04 

小計 28.86 67.12 

公共設

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85 1.98 

廣場用地 0.42 0.98 

零售市場用地 0.14 0.33 

機關用地 0.78 1.81 

公園用地 1.10 2.56 

綠地用地 0.58 1.35 

道路用地 9.19 21.37 

綠化步道用地 0.25 0.5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83 1.93 

小計 14.14 32.88 

市地重劃面積 43.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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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9.10第 811次大會方案 

因坑菓路已開闢，將其剔除於市地重劃範圍外，並配合調整周邊

土地使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可建築

用地 

第二種住宅區 22.42 54.23 

第二種商業區 2.83 6.85 

倉儲區 1.03 2.49 

小計 26.28 63.57 

公共設

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99 2.39 

機關用地 0.35 0.85 

公園用地 1.29 3.11 

綠地用地 1.66 4.02 

綠化步道用地 0.27 0.64 

道路用地 9.30 22.5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20 2.91 

小計 15.06 36.43 

市地重劃面積 41.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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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9.10第 811次大會後 104.4.9第三次專案小組方案 

1.配合「擬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道路

系統之銜接，調整土地使用。 

2.配合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 G31 車站，依

TOD理念調整車站周邊土地使用。 

3.納入文中(一)用地，並配合市地重劃可行性調整公共設施及

道路系統。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可建築

用地 

第二種住宅區 21.05 47.04 

第二種商業區 6.37 14.23 

小計 27.42 61.27 

公共設

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40 0.90 

綠地用地 1.07 2.39 

綠地兼供綠化步道使用 0.25 0.56 

道路用地 12.32 27.53 

兒童遊樂場用地 0.79 1.77 

學校用地 2.50 5.59 

小計 17.33 38.73 

市地重劃面積 44.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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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地重劃及財務綜整： 

本次調整方案市地重劃總負擔 44.88%，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 3項共同負擔之土地未超過重劃區總面積 45%。 

四、訂定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 

為避免過於細分之建築規模造成都市意象混亂，並促進整體

開發，訂定市地重劃範圍內最小建築基地開發規模規定。本

案最小建築基地開發規模規定考量如下： 

(一)商業區及鄰計畫區東側 30公尺計畫道路之街廓，訂定其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不得小於 500平方公尺。 

(二)為避免過於細分之建築規模並考量建築基地完整性，訂

定其餘住宅區面寬應不得小於 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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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開發規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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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一 
計畫

年期 

民國 100

年 

民 國 110

年 

計畫年期

已屆滿，

配合台灣

北部區域

計畫 (第

二次通盤

檢討)(草

案 )目標

年期，將

計畫年期

調 整 為

110 年，

以 符 實

際。 

照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 

配合全國區域計

畫年期調整為民

國 115年。 

二 二 
桃 5

線 

農 業 區

(4.74) 

倉 儲 區

(0.74) 

停 車 場

用地 

(停三 ) 

(0.13) 

河 川 區

(0.28) 

排 水 渠

道 用 地

(渠一 ) 

(0.08) 

綠 化 步

道 用 地

(0.02) 

道路用地

（5.99） 

配合本府

「航空城

道路系統

第二期建

設計畫」

劃設 40

公尺寬聯

外道路。 

參據桃園

縣 政 府

100.10.4 

府城綜字

第

10004054

56 號

函，本案

考量交通

部「新訂

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

計畫」尚

未提出明

確計畫範

圍 及 內

容，故維

持 原 計

畫。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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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三 三 

台 4

平行

線 

農 業 區

（4.02） 

住 宅 區

( 住

二 )(2.5

2) 

公 園 用

地 

(0.46) 

排 水 渠

道 用 地

(0.01) 

道路用地

（7.01） 

配合「桃

園航空城

客貨運園

區聯外道

路系統建

設計畫」

劃設 40

公尺寬聯

外道路。 

參據桃園

縣 政 府

100.10.4 

府城綜字

第

10004054

56 號

函，本案

交通部目

前另規劃

興建桃園

機場北側

聯外高快

速道路，

將可改善

地區南北

向交通，

故維持原

計畫。  

1.依桃園市政

府 交 通 局 表

示，配合「擬定

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

區 特 定 區 計

畫」，目前已無

台四平行線 40

公尺道路系統

之需求。 

2.本案南側位

於農業區路段

已納入部都委

會第 832 次會

議審議完竣之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範圍，

故維持原計畫。 

3.其餘北側位

於市地重劃範

圍路段，併變十

一案。 

照桃園市政府研

析意見，維持原

計畫及併變更內

容明細表新編號

11案。 

四 四 

台 4

號東

側坑

菓路 

住 宅 區

( 住

二 )(0.0

5) 

河 川 區

(0.09) 

商 業 區

( 商

二 )(0.1

9) 

機 關 用

地

(0.09) 

公 園 用

地

(0.03) 

道路用地

(0.59) 

配合「桃

園都會區

捷運路網

計畫」捷

運 A11車

站 之 劃

設，拓寬

坑菓路為

30 公尺

寬道路。 

縣府已於

99 年 3 月

10 日公告

實施「變

更 大 園

( 菓 林 地

區 ) 都 市

計 畫 ( 配

合 1-1 及

2-1 號道

路拓寬工

程)」，並

已完成工

程施作，

本項變更

取消。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 

本案既已完成都

市計畫變更並公

告實施在案，故

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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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廣 場 用

地

(0.04) 

零 售 市

場 用 地

( 市 零

一 )(0.0

6) 

綠 化 步

道 用 地

(0.00) 

五 五 

兒十

二南

側

4-28

號道

路東

側 

住 宅 區

（住一）

（0.02） 

綠 化 步

道 用 地

(0.01) 

道路用地

（0.03） 

因應菓林

社區居民

通往台 4

線道路之

需求。 

本案考量

原有都市

計畫道路

尚 未 開

闢，且社

區居民仍

可利用既

有道路進

出，故維

持 原 計

畫。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維持原計

畫。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維持原計

畫。 

六 六 

下崁

路西

側桃

5 線

道路

北側

農業

區 

農 業 區

（ 27.41

） 

產業發展

區 ( 一 )

（27.41）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

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

擬具具體

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

財 務 計

畫），其申

請變更面

積規模應

以完整街

廓或不小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供航

空相容產

業發展，

並因應未

來市場需

求整體開

發，以達

成桃園航

空城整體

開 發 目

標。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100.10.4

府城綜字

第

10004054

56 號函，

考量交通

部「新訂

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

計畫」尚

未提出明

確計畫範

圍 及 內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45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於 10 公頃

為原則，但

基地條件

特殊，經本

縣都委會

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

限。俟細部

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

後始得發

照建築。 

開發方式

以區段徵

收 為 原

則，其細部

計畫如經

本縣都市

計畫委員

會決議並

報經主管

機關同意

之其他整

體開發方

式，則不在

此限。 

容，故維

持 原 計

畫。 

七 七 

下崁

路東

側 

倉儲

區南

側 

停 車 場

用 地

(0.12) 

公園用地

(0.12) 

1.現況供

菓林社區

發展協會

槌球場等

休閒設施

使用。 

2.與相鄰

之公園用

地合併規

劃使用，

以達整體

利用之效

益。 

本停車場

用地緊鄰

商業區可

提供停車

服務及緩

衝區隔，

取消本項

變更，維

持 原 計

畫。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維持原計

畫。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維持原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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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八 八 

下崁

路西

側 

商業

區之

間 

零 售 市

場用地 

(0.10) 

停車場用

地 

(0.10) 

1.因應地

區停車場

需求。 

2.零售市

場用地已

無闢建需

求 

考量市場

用地得較

多元開發

使用，且

逕向本部

陳情意見

編號 2 案

陳情反對

變更，故

維持原計

畫。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維持原計

畫。 

維持原計畫，並

納入桃園市政府

辦理之「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案」考量辦理。 

九 九 

台 4

號道

路東

側文

小二

東側 

零 售 市

場 用 地

(0.30) 

停車場用

地 

(0.30) 

1.因應地

區停車場

需求。 

2.零售市

場用地已

無闢建需

求。 

本案考量

本計畫區

零售市場

用 地 區

位，故維

持 原 計

畫。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維持原計

畫。 

維持原計畫，並

納入桃園市政府

辦理之「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

案」考量辦理。 

十 十 

三和

社區

內市

零

(三)

西側 

住 宅 區

(住一 )

（0.11） 

機關用地 

(0.11) 

1.現況供

本府警察

局大園分

局三菓派

出 所 使

用。 

2.變更範

圍之土地

屬公有土

地。 

照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通過。 

十

一 

十

一 

市地

重劃

區範

圍 

住 宅 區

( 住

二 )(6.1

3) 

商 業 區

( 商

二 )(0.7

7) 

機 關 用

地

(0.41) 

公 園 用

住宅區(住

二) 

(5.07) 

商業區(商

二) 

(1.11) 

公園用地

(0.95) 

綠地用地

(1.32) 

兒童遊樂

場 用 地

市地重劃

地區調整

道 路 系

統、公共

設施用地

及使用分

區，降低

公共設施

負 擔 比

例，促進

市地重劃

開發。 

考量市地

重劃之可

行性及開

發期程，

本案將變

更內容修

正【如附

件一】，並

為確保計

畫具體可

行，增列

附 帶 條

1.市地重劃範

圍調整 

(1)納入市地重

劃範圍(共 2.07

公頃) 

-納入部分文小

(二)用地(2.01

公頃 )：文小

(二)用地經桃

園縣政府教育

局評估，同意調

整為其他使用

本案除下列各點

外，其餘照桃園

市政府 104 年 3

月 31 日府都規

字第 1040079290

號函補充內容及

處理情形通過

（修正後之變更

內容及變更計畫

示意圖，詳附表

四及圖一）。 

1.為健全文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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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地

(0.17) 

綠 地 用

地

(0.002)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0.65) 

廣 場 用

地

(0.55) 

零 售 市

場 用 地

(0.11) 

停 車 場

用 地

(0.085)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0.23) 

溝 渠 用

地

(0.005) 

道 路 用

地

(4.45) 

(0.95) 

停車場用

地(0.18) 

道路用地

(3.98) 

 

件：  

1.請桃園

縣政府先

行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

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後，再

檢具變更

主要計畫

書、圖報

內政部逕

予核定後

實施。 

2.本案如

無法於委

員會審議

通過紀錄

文到 3 年

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

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者，請

桃園縣政

府於期限

屆滿前敘

明理由，

重新提會

審議延長

上開開發

期程。 

開 發 期

程。 

3.本案於

委員會審

分區，其中 0.28

公頃配合航空

城捷運線【綠

線】G31車站及

相關設施設置

變更案擬變更

為捷運系統用

地(本計畫暫維

持文小(二))。

其餘 2.01 公頃

納入市地重劃

範圍整體開發。 

-納入東南側部

分渠(三)(0.06

公頃)：考量本

計畫東側農業

區已於「擬定桃

園國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畫」變

更為都市發展

用地，已無農業

排水需求，因此

將毗鄰市地重

劃範圍東南側

部分渠(三)用

地變更為道路

用地，並納入市

地重劃範圍整

體開發。 

(2)剔除市地重

劃範圍(共 1.78

公頃) 

-剔除部分機關

用地(一)(0.12

公頃)及部分綠

化 步 道 用 地

(0.03 公頃)：

配合航空城捷

運線【綠線】G31

用地周邊道路系

統，同照意市政

府意見，將文中

小用地西側 4 公

尺寬計畫道路一

併納入市地重劃

範圍。 

2.請將本案係依

原大園菓林都市

計畫調整市地重

劃範圍，分別劃

設第一種住宅區

與第二種住宅

區，實施差別容

積之規劃原意，

並將重劃範圍內

既有合法建築密

集地區劃設為第

一種住宅區，剔

除於市地重劃範

圍外之理由及原

則，補充納入計

畫書內說明，以

資完備。 

3.請將經地政單

位評估可行之市

地重劃可行性評

估報告，納入計

畫書，以作為執

行之依據。 

4.本案變更內容

之原計畫與新計

畫，請將各分區

與面積一併臚

列，俾利變更

前、後重劃範圍

與計畫內容之調

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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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議通過紀

錄文到 3 

年內未能

依照前項

意見辦理

者，應維

持原計畫

或依都市

計畫法定

程序檢討

變更為其

他適宜土

地使用分

區。 

車站及相關設

施設置變更案

一般徵收之捷

運系統用地(本

次暫維持原使

用分區)，剔除

市地重劃範圍。 

-剔除部分停

(三 )(0.12 公

頃)、綠化步道

用地 (0.03 公

頃)：上述範圍

已納入「擬訂桃

園國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畫」，

配合剔除市地

重劃範圍。 

-剔除第一種住

宅區 (1.48 公

頃)：市地重劃

範圍內既有密

集社區、聚落，

劃設為第一種

住宅區(1.48公

頃)，剔除市地

重劃範圍。 

2.本次調整方

案 

(1)配合「擬訂

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

道路系統之銜

接，調整土地使

用計畫。 

(2)配合桃園都

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航空城捷

運 線 G31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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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站，依 TOD理念

調整車站周邊

土地使用。 

 

十

二 

十

二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制

要點 

已訂定 

修訂（詳檢

討後之計

畫 內 容

「九」） 

 

參閱「土

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

點變更對

照表」 

詳「土地

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變更對照

表」 

避免過於細分

之建築基地規

模造成都市意

象混亂，並促進

整體開發，於土

管第十一條訂

定市地重劃範

圍內最小建築

基地開發規模

規定。 

併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討論。 

十

三 

人

1 

台四

線西

側 

桃 5

線南

側農

業區 

農 業 區

(58.20) 

產業發展

區

(一)(58.2

0)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

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

擬具具體

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

財 務 計

畫），其申

請變更面

積規模應

以完整街

廓或不小

於 10 公頃

為原則，但

基地條件

特殊，經本

縣都委會

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供航

空相容產

業發展，

並因應未

來市場需

求整體開

發，以達

成桃園航

空城整體

開 發 目

標。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

畫」尚未

提出明確

計畫範圍

及內容，

故維持原

計畫。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惟因航空城

計畫未發布實

施，建議依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維持原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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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限。俟細部

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

後始得發

照建築。開

發方式以

區段徵收

為原則，其

細部計畫

如經本縣

都市計畫

委員會決

議並報經

主管機關

同意之其

他整體開

發方式，則

不在此限。 

十

四 

人

1 

台四

線西

側 

桃 5

線南

側農

業區 

農 業 區

(2.42) 

道路用地

(2.42)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及因應

產業發展

需求，新

增一 30

公尺寬計

畫道路。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

畫」尚未

提出明確

計畫範圍

及內容，

故維持原

計畫。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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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十

五 

人

1 

台四

線東

側 

排水

渠道

用地

( 渠

三 )

南側

農業

區 

農 業 區

(43.86) 

產業發展

區

(一)(43.8

6)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

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

擬具具體

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

財 務 計

畫），其申

請變更面

積規模應

以完整街

廓或不小

於 10 公頃

為原則，但

基地條件

特殊，經本

縣都委會

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

限。俟細部

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

後始得發

照建築。開

發方式以

區段徵收

為原則，其

細部計畫

如經本縣

都市計畫

委員會決

議並報經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供航

空相容產

業發展，

並因應未

來市場需

求整體開

發，以達

成桃園航

空城整體

開 發 目

標。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

畫」尚未

提出明確

計畫範圍

及內容，

故維持原

計畫。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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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主管機關

同意之其

他整體開

發方式，則

不在此限。 

十

六 

人

1 

台四

線東

側 

排水

渠道

用地

( 渠

三 )

南側

農業

區 

農 業 區

(4.53) 

排 水 渠

道 用 地

( 渠

三 )(0.0

1) 

道路用地

(4.54)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及因應

產業發展

需求，新

增 20 公

尺寬計畫

道路。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

畫」尚未

提出明確

計畫範圍

及內容，

故維持原

計畫。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十

七 

人

1 

台四

線東

側 

排水

渠道

用地

( 渠

三 )

南側

農業

區 

農 業 區

(10.82) 

產業發展

區(二) 

(10.82)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

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

擬具具體

公平合理

之事業及

財 務 計

畫），其申

配合桃園

航空城計

畫，供航

空相容產

業發展，

並因應未

來市場需

求整體開

發，以達

成桃園航

空城整體

開 發 目

標。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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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請變更面

積規模應

以不小於 3

公頃為原

則，但基地

條 件 特

殊，經本縣

都委會審

查 同 意

者，不在此

限。俟細部

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

後始得發

照建築。 

開發方式

以區段徵

收 為 原

則，其細部

計畫如經

本縣都市

計畫委員

會決議並

報經主管

機關同意

之其他整

體開發方

式，則不在

此限。 

區特定區

計畫」尚

未提出明

確計畫範

圍 及 內

容，故維

持 原 計

畫。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十

八 

人

1 

台四

線東

側 

市地

重劃

區北

側農

業區 

農 業 區

(1.26) 

倉 儲 區

(1.26) 

附帶條件: 

倉儲區應

擬定細部

計畫辦理

區段徵收。 

該農業區

位處交通

樞 紐 位

置，配合

桃園航空

城計畫變

更為倉儲

區，供倉

儲物流使

用，並應

本案參據

桃園縣政

府

99.11.15 

府城規字

第

09904539

825 號

函，考量

交 通 部

「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32會議審議通

過，本案已納入

該計畫範圍，惟

本案變更範圍已

納入本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完竣

之「擬訂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範圍，故維

持原計畫，俟該

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後，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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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另行擬定

細部計畫

辦理區段

徵收。 

「新訂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 

區特定區

計畫」尚

未提出明

確計畫範

圍 及 內

容，故維

持 原 計

畫。 

 

因航空城計畫

未發布實施，建

議依 102/9/10

第 811 次會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維持原

計畫。 

調整計畫範圍。 

十

九 
-- 

文小

(二) 

文小

(二) 

(2.29) 

文中(一) 

(2.29) 

文小(一)

已開闢現

為菓林國

小，考量

求學連續

性，及區

位集中

性，將文

中(一)與

文小(二)

對調，調

整至鄰近

文小

(一)。 

考量增加

學校用地

使用之彈

性，將文

小(二)用

地調整為

文中小用

地。 

1.「配合桃園都

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航空城捷

運線【綠線】G31

車站及相關設

施設置」調整

(0.28公頃)為

捷運系統用

地。(本計畫暫

維持原使用分

區) 

2.其餘(2.01公

頃)納入本案市

地重劃範圍並

調整為適當分

區。 

採納桃園市政府

104年 3月 31日

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號函

送建議方案及研

析意見通過，納

入重劃範圍後併

變更內容明細表

11案討論。 

二

十 
-- 

文中

(一) 

文 中

(一) 

(2.88) 

文小(二) 

(2.88) 

文小(一)

已開闢現

為菓林國

小，考量

求學連續

性，及區

位 集 中

性，將文

中(一)與

文小(二)

對調，調

考量增加

學校用地

使用之彈

性，將文

中(一)用

地調整為

文中小用

地。 

依 102/9/10 第

811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 

採納桃園市政府

104年 3月 31日

府 城 綜 字 第

1040079290號函

送建議方案，納

入重劃範圍後併

變更內容明細表

11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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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整至鄰近

文 小

(一)。 

二 

十 

一 

-- 

台四

線東

側公

園用

地

(一) 

公 園 用

地(一) 

(0.04) 

綠 化 步

道 

(0.00)

註 ： 55

平 方 公

尺 

道路用地 

(0.04) 

考量「擬

定桃園國

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

地區特定

區計畫」

道路系統

劃設，配

合變更部

分公(一)

為計畫道

路，銜接

至 三 民

路。 

-- --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通過。 

 

二 

十 

二 

-- 

台四

線東

側都

市發

展用

地與

農業

區邊

界 

部 分 排

水 渠 道

用 地

(三) 

(0.16) 

道路用地 

(0.16) 

考量本計

畫東側農

業區已於

「擬定桃

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

畫」變更

為都市發

展用地，

已無農業

排 水 需

求，變更

排水渠道

用地(三)

為道路用

地。 

-- --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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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第 811次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桃園市政府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二 

十 

三 

-- 

表十

三、

變更

大園

( 菓

林地

區 )

都市

計畫

( 第

二次

通盤

檢

討 )

事業

及財

務計

畫表

主辦

單位 

縣政府 

桃園市政

府或市地

重劃範圍

內土地所

有權人 

考量後續

市地重劃

辦 理 彈

性，建議

修正主辦

單位為桃

園市政府

或市地重

劃範圍內

土地所有

權人。 

-- -- 

考量都市計畫採

市地重劃開發之

一致性，故修正

為：「依平均地權

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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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現行計畫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桃園市政府 104年 3

月 31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

條、第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

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

條、第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二、本計畫之住宅區、商業區以及乙

種工業區依開發方式之不同，劃設第

一種住宅區(住一)、第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一種商業區(商一)、第二

種商業區(商二)以及乙種工業區，其

內容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圍內(住二、商二)：

依原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

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二種住宅區 60(%) 200(%) 

第二種商業區 80(%) 300(%) 

(二)市地重劃範圍外(住一、、商一、

工乙)：得採 1.個別建築、2.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用地之整體開發、3.自辦

市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者，其建蔽率及容積率

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 60(%) 140(%) 

第一種商業區 80(%) 240(%) 

乙種工業區 70(%) 170(%) 

2.採併同捐獻公共設施用地之整體

開發： 

(1)捐獻項目：主要計畫劃定之公共

設施用地。(不含市地重劃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用地) 

(2)捐獻原則：應優先將建築基地鄰

接之主要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納入其整體開發範圍。 

(3)獎勵內容：採併同捐獻公共設施

用地之整體開發土地，其建蔽率及容

積率除依前述個別建築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規定外，並可獲得獎勵容積。

獎勵方式分為捐獻公共設施及捐獻

建設經費兩種，得合併計算，分述如

二、本計畫之住宅區、商業區以及

乙種工業區依開發方式之不同，第

一種住宅區(住一)、第二種住宅區

(住二)及第一種商業區(商一)、第

二種商業區(商二)以及乙種工業

區，其內容如下： 

(一)市地重劃範圍內(住二、商

二)：依原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

於下表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二種住宅

區 
60(%) 200(%) 

第二種商業

區 
80(%) 300(%) 

(二)市地重劃範圍外(住一、商

一、工乙)：得採 1.個別建築、2.

自辦市地重劃。 

1.採個別建築者，其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 60(%) 140(%) 

第一種商業區 80(%) 240(%) 

乙種工業區 70(%) 170(%) 

2.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得

選擇適當範圍以自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其容積率得依下列獎勵規

定開發建築： 

V＝V0(1+V1)/(1-V1) 

V：獎勵後之容積率 

V0：基準容積率(住一訂為 140

％、商一訂為 240％、工乙訂為 170

％) 

V1：各宗土地實際重劃負擔比例

(含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

例及費用負擔比例)。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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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桃園市政府 104年 3

月 31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見 

下： 

A.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或建設經

費予桃園縣政府或大園鄉公所，可增

加等值土地面積之 3倍容積獎勵。 

B.計算可獎勵面積： 

a.捐贈公共設施基地與申請建築基

地相毗鄰 

獎勵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所捐贈

土地面積之 3倍 

b.捐贈公共設施基地與申請建築基

地不毗鄰 

獎勵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所捐贈

土地面積之 3倍×(捐贈土地平均公

告現值加成÷申請建築基地平均公告

現值加成) 

c.捐贈建設經費 

獎勵興建樓地板面積＝(所捐贈建設

經費÷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平均公告現

值加成)×3 

註：「土地平均公告現值加成」係依

桃園縣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年期

之土地徵收加成補償標準加成計算。 

(4)獎勵限制：獎勵容積之接收基地

以本計畫區為範圍，送出基地以市地

重劃以外地區為範圍，且接收基地及

其併同捐獻之公共設施用地，其辦理

均以一次為限。 

捐贈之建設經費應專款專用，用於本

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或興闢。 

3.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得選

擇適當範圍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其容積率得依下列獎勵規定開發

建築： 

V＝V0(1+V1)/(1-V1) 

V：獎勵後之容積率 

V0：基準容積率(住一訂為 140％、

商一訂為 240％、工乙訂為 170％) 

V1：各宗土地實際重劃負擔比例(含

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及

費用負擔比例)。 

三、乙種工業區為提高綠覆率，凡建 刪除條文 照市府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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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桃園市政府 104年 3

月 31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見 

蔽率低於 70﹪者，均可獲得獎勵容

積，每降低建蔽率 1﹪可獲得獎勵容

積 2﹪。 

意見刪除。 

四、倉儲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惟為提高綠

覆率，凡建蔽率低於 70﹪者，均可

獲得獎勵容積，每降低建蔽率 1﹪可

獲得獎勵容積 2﹪。 

三、倉儲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五、行政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四、行政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六、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五、加油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七、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六、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八、零售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七、零售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九、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八、學校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十、建築基地設置開放空間獎勵部分

依內政部訂定「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

理。 

刪除條文 照市府研析

意見刪除。 

十一、本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除農

業區以外)，鄰接計畫道路寬度未達

15公尺者，至少退縮 3.5公尺建築，

鄰接計畫道路寬度 15公尺(含)以上

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公共設施

及公用事業用地，均應退縮 4公尺以

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該退縮部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留

設 2公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應

植栽綠化。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桃園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審查小

組)審查同意者，從其規定。 

十、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臨接計

畫道路未達 15公尺者，至少退縮

3.5公尺建築，臨接 15公尺以上

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公共設

施(不含綠化步道)及公用事業用

地，均應退縮 4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

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留設 2公

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

綠化。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桃園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

者，從其規定。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未訂定 十一、為避免過於細分之建築規模

造成都市意象混亂，並促進整體開

發，訂定市地重劃範圍內最小建築

基地開發規模規定；任一建築基地

申請開發，如造成鄰地因未達前述

規定無法開發之情形，應加以合併

共同開發。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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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桃園市政府 104年 3

月 31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見 

街廓編號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

規模 

1 街廓編

號

C1~C10

之建築

基地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

規模應不得小於

1000平方公尺，且

建築基地臨計畫道

路之最小面寬應不

得小於 20公尺。 

2 街廓編

號

R1~R17

之建築

基地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

規模應不得小於

500平方公尺。 

3 街廓編

號

R18~R39

之建築

基地 

建築基地臨計畫道

路之最小面寬應不

得小於 5公尺。 

 

 
十二、本計畫區內之住宅區、商業區

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總

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 1部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 150平

方公尺應增設 1部停車空間。 

十二、本計畫區內之住宅區、商業

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

(含)以下者，應留設 1部停車空

間，如超過 250平方公尺者，超過

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

增設 1部停車空間。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未訂定 十三、本計畫區 30公尺寬以上之

計畫道路兩側應留設至少 2公尺

寬作為自行車道使用；15至 30公

尺寬以上之計畫道路單側應留設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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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內容 

檢討後條文（桃園市政府 104年 3

月 31日府城綜字第 1040079290

號函送建議方案）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見 

至少 2公尺寬作為自行車道使用。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

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

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則，且實設

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保有雨

水滲透功能。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十四、本計畫區建築高度應受航空安

全高度限制及建築最大高度比限制。 

十四、本計畫區建築高度應受航空

安全高度限制及建築最大高度比

限制。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十五、本計畫區應依據民用航空法及

其相關規定外，並應禁止一切會對飛

航安全產生不利影響之活動。 

十五、本計畫區應依據民用航空法

及其相關規定外，並應禁止一切會

對飛航安全產生不利影響之活動。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令規定。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 

照市府研析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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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 

1.本會第 811次會之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縣政

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11

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

意見 

逕

1 

顏輝

林 

大園

鄉竹

圍段

拔仔

林小

段

355-7

及

356-3

等二

筆土

地 

(兒十

四用

地) 

本計畫區隸屬「桃園航空城

計畫」與「桃園縣重點發展

地區」範圍，除配合航空城

發展計畫外，更應加速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取得，提升生

活機能，以建構整體航空城

發展藍圖。 

本計畫區檢討後除兒十一

(面積約 0.14公頃)及兒十

四(面積約 0.15公頃)等合

計面積約 0.48公頃之兒童

遊樂場用地係採一般徵收

(價構)方式取得外，其餘本

計畫區檢討後之兒童遊樂

場用地【兒一(面積約 0.25

公頃)、兒二(面積約 0.52

公頃)、兒六(面積約 0.16

公頃)、兒七(面積約 0.19

公頃)、兒八(面積約 0.31

公頃)及兒九(面積約 0.26

公頃)等合計面積約 1.69公

頃】均採市地重劃方式取

得。 

為加速公共

設施保留地

之取得及提

升生活機能

原則下，建議

應徵詢兒十

一、兒十二、

兒十三及兒

十四地主是

否有納入市

地重劃辦理

之意願後，予

以調整變更

其用地取得

方式為市地

重劃，併納入

本計畫區東

北側市地重

劃範圍一併

辦理跨區市

地重劃作業。 

建議不予

採納： 

理由：兒十

四用地非

位於市地

重劃區

內，依原計

畫應以徵

收方式取

得，考量計

畫之一致

性，維持原

計畫。 

照縣政府研

析意見，不

予採納。 

逕

2 

林貴

幸 

下崁

路西

側商

業區

之間 

草案變更內容第八案「變更

市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

嚴重影響本人及家族成員

對土地的利用權益，且經詳

閱該計畫草案書圖內容，認

為本次檢討作業並未深入

了解停車問題之成因，亦無

令人信服的立論或佐證資

料顯示市場用地變更為停

車場用地確實可滿足停車

需求。 

本人與家族成員正協調整

合土地產權，並將進一步循

都市計畫程序，改善所屬土

地及相鄰周邊生活環境品

建議取消本

變更案並維

持原計畫內

容。 

請於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

員會召開小

組及大會

時，通知本人

出席陳情說

明。 

建議參見

本次修訂

編號第 8案

說明。 

併變更內容

明細表新編

號 8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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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縣政

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11

次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

意見 

質。 

逕

3 

大園

鄉公

所 

公四

用地 
-- 

建議將公四

用地(面積約

0.38公頃)變

更為機關用

地，以利地方

興建活動中

心或村里民

集會所。 

建議不予

採納： 

理由：公園

用地得依

多目標使

用辦法規

定作活動

中心及村

里集會所

使用。 

照縣政府研

析意見，不

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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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第 811次會之專案小組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第 811次

會決議 

1 桃園

縣政

府

（102

年 7月

26日

府城

綜字

第

10201

69944

號函） 

市地

重劃

範圍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特定區計畫」

已自 102年 7月起公開

展覽，部分大園(菓林地

區)都市計畫之農業區

已納入該案計畫範圍

內，將配合該案將農業

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等。 

 

建請大會同意另

組專案小組審

議。 

予以採納。 

理由： 

考量重劃範圍

內計畫內容需

配合桃園航空

城特定區計畫

調整，建請大

會同意另組專

案小組審議。 

併決議文。 

2 周滿

等 72

人（桃

園縣

政府

102年

8月 27

日桃

城綜

字第

10200

16078

號函

轉） 

市地

重劃

範圍 

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參與

及開發單位之彈性。 

「變更大園(菓

林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其是

業及財務計畫明

細表中部份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

取得之公共設施

用地，其主辦單

位僅列縣政府，

為增加其土地所

有權人參與，建

請主辦單位應增

列重劃會，亦即

主辦單位應載明

為「縣政府或重

劃會」以增加開

發單位之彈性。 

本案如經大會

同意另組專案

小組審議，本

陳情意見將納

入專案小組併

同審議。。 

併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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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第 811次

會決議 

3 沈文

田（桃

園縣

政府

102年

9月 5

日桃

城綜

字第

10200

16839

號函

轉） 

大園

鄉竹

圍段

拔子

林小

段

46-13

、

46-14

、

46-15

地號 

1.大園（菓林）都市計

畫自民國 70年 8月 20

日公告實施至今，共辦

理三次通盤檢討，一、

二次皆悄悄通過，第三

次通盤檢討於民國97年

公展通過修正草案函請

內政部待審，然一拖就

是 5年，不知政府的效

率在那裡？且此一都市

計畫案目標年是民國 

100年，卻遲遲不審，一

個堂堂都市計畫擺了三

十幾年什麼都沒做，不

知原因何在？若是公共

設施比例太高，5年也該

調整好了，何以其他地

區都市計畫可以快速審

查通過，菓林都市計畫

卻如此困難，令人不

解。 

2.菓林都市計畫區原始

居民房子老舊無法重

蓋，更甭想另蓋新房，

居民安土重遷，加上政

府無能，視百姓權利如

草芥，居陋巷、住破屋，

生活條件奇差，每逢風

雨來襲，只能望天興

嘆，祈求上蒼保佑，請

問政府看到了嗎？究其

因，都市計畫遲遲不

審，是罪魁禍首。 

3.三十二年來政府僅止

於紙上作業，又劃定市

地重劃範圍，導致整個

地區荒煙蔓草，若政府

有意公辦市地重劃，請

拿出魄力立即執行；否

則就應開放自辦市地重

劃。紙上作業畫大餅，

阻礙地方發展，也累積

1.請內政部立即

審查通過大園

（菓林）都市計

畫，公布施行。 

2.請桃園縣政府

速洽內政部辦理

本案，並於內政

部通過本案後，

立即辦理市地重

劃，以利土地開

發利用，促進地

方繁榮。 

3.若來不及立即

審查通過本案，

請將本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併入航

空城開發案一併

審查通過，因本

都市計畫區是

「機場相容產業

園區」，是機場一

部份，二者是相

連不可分割之關

係。 

4.民怨沸騰，對

執政者產生莫大

壓力，解決問

題，消除民怨，

也贏得民心，更

是繼續執政的最

大保證。 

本案已排入本

日第 811次大

會審議，後續

依大會決議辦

理。  

 

併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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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府研析意見 

本會第 811次

會決議 

巨大民怨，執政黨若想

贏得民心，贏得明年底

七合一選舉，請睿智處

理本案。 

4.菓林都市計畫區已成

航空城開發過程中的孤

兒，明明列為「機場相

容產業園區」，何以不列

入航空城開發計畫？將

此一區塊排除在機場園

區審查之外，復以遲遲

不審，此一都市計畫之

開發恐遙遙無期，甚且

胎死腹中，政府將此一

區塊晾在那兒任其瀕臨

夭折，不智之舉，恐貽

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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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第 811次會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

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府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逕 1 周滿

等 72

人 

-- 

 

增加土地所有權

人參與及開發單

位之彈性。 

「變更大園(菓

林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其是

業及財務計畫

明細表中部份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

地，其主辦單位

僅列縣政府，為

增加其土地所

有權人參與，建

請主辦單位應

增列重劃會，亦

即主辦單位應

載明為「縣政府

或重劃會」以增

加開發單位之

彈性。 

建議酌予採納。 

1.考量後續市

地重劃辦理彈

性，參採陳情意

見修正主辦單

位為桃園市政

府或市地重劃

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 

2.併變 23案。 

併變更內容

明細表新編

號 11案討論。 

逕 2 沈文

田 

大園鄉竹

圍段拔子

林小段 

46-13、

46-14、

46-15 

1.大園（菓林）都

市計畫自民國 70

年 8月 20日公告

實施至今，共辦理

三次通盤檢討，

一、二次皆悄悄通

過，第三次通盤檢

討於民國 97年公

展通過修正草案

函請內政部待

審，然一拖就是 5

年，不知政府的效

率在那裡？且此

一都市計畫案目

標年是民國 100

年，卻遲遲不審，

一個堂堂都市計

畫擺了三十幾年

什麼都沒做，不知

原因何在？若是

公共設施比例太

請內 1.內政部

立即審查通過

大園（菓林）都

市計畫，公布施

行。 

2.請桃園縣政

府速洽內政部

辦理本案，並於

內政部通過本

案後，立即辦理

市地重劃，以利

土地開發利

用，促進地方繁

榮。 

3.若來不及立

即審查通過本

案，請將本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

併入航空城開

發案一併審查

通過，因本都市

本計畫已於內

政部都委會審

議中，本府將依

專案小組查意

見，積極補充修

正相關內容，以

儘早審定本計

畫案。 

併變更內容

明細表新編

號 11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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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府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高，5年也該調整

好了，何以其他地

區都市計畫可以

快速審查通過，菓

林都市計畫卻如

此困難，令人不

解。 

2.菓林都市計畫

區原始居民房子

老舊無法重蓋，更

甭想另蓋新房，居

民安土重遷，加上

政府無能，視百姓

權利如草芥，居陋

巷、住破屋，生活

條件奇差，每逢風

雨來襲，只能望天

興嘆，祈求上蒼保

佑，請問政府看到

了嗎？究其因，都

市計畫遲遲不

審，是罪魁禍首。 

3三十二年來政

府僅 3.止於紙上

作業，又劃定市地

重劃範圍，導致整

個地區荒煙蔓

草，若政府有意公

辦市地重劃，請拿

出魄力立即執

行；否則就應開放

自辦市地重劃。紙

上作業畫大餅，阻

礙地方發展，也累

積巨大民怨，執政

黨若想贏得民

心，贏得明年底七

合一選舉，請睿智

處理本案。 

4.菓林都市計畫

區已成航空城開

發過程中的孤

計畫區是「機場

相容產業園

區」，是機場一

部份，二者是相

連不可分割之

關係。 

4.民怨沸騰，對

執政者產生莫

大壓力，解決問

題，消除民怨，

也贏得民心，更

是繼續執政的

最大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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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府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兒，明明列為「機

場相容產業園

區」，何以不列入

航空城開發計

畫？將此一區塊

排除在機場園區

審查之外，復以遲

遲不審，此一都市

計畫之開發恐遙

遙無期，甚且胎死

腹中，政府將此一

區塊晾在那兒任

其瀕臨夭折，不智

之舉 ，恐貽笑國

際。 

逕 3 周勤

富等

28人 

-- 「變更大園(菓林

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其事業及

財務計畫明細表

中部份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取得

之公共設施用

地，其主辦單位僅

列縣政府，為增加

其土地所有權人

參與，建請主辦單

位應增列重劃

會，亦即主辦單位

應載明為「縣政府

或重劃會」以增加

開發單位之彈性。 

-- 建議酌予採

納，理由如下： 

1.考量後續市

地重劃辦理彈

性，參採陳情意

見修正主辦單

位為桃園市政

府或市地重劃

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 

2.併變 23案。 

併變更內容

明細表新編

號 23案討論。 

逕 4 周滿

等 24

人 

-- 菓林都市計畫將

近 40年了，至今

尚未開發，希望政

府單位早日開發。 

 本計畫已於內

政部都委會審

議中，本府將依

專案小組查意

見，積極補充修

正相關內容，以

儘早審定本計

畫案。 

供審議參考。 

逕 5 陳細

昌等

竹圍段崁

下小段 

本社區之住宅在

計畫範圍邊緣，如

原屋原地申請

保留。 

建議不予採納。 

1.陳情建物位

照桃園市政

府研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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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府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19人 253-27、

253-14、

253-23、

253-22、

253-43、

253-8、

253-4、

253-19、

253-30、

253-28、

253-17、

253-7、

253-64、

253-13、

253-38、

253-50、

253-51、

253-5、

253-24、

253-25、

253-26、

253-34、

253-18、

253-15 

原居民原地保

留，對於計畫，並

無影響。 

所有權人畢生努

力購得，如遭拆

除，勢必無力再另

行購買，必將流離

失所。 

為維護人民權

益，請予原址原屋

保留，不予拆除。 

於 30公尺寬坑

菓路與連接航

空城特定區之

30公尺寬河邊

主要幹道交

口。考量該主要

幹道為整體交

通系統之一

環，建議維持原

規劃路線，不予

調整。 

2.有關安置事

宜，後續將由本

府地政局依市

地重劃相關規

定妥善辦理。 

未便採納。 

逕 6 徐玉

珍、

徐士

烘、

徐政

生 

竹圍段崁

下小段

481-4、

502-7 

1.本人有塊原本

完整的土地，因民

國 70年菓林都市

計畫，硬生生的將

我完整的一塊

地，一分為四，造

成諸多的畸零

地。那是時空背景

強制時代，現在已

是民主時代了，政

府應該重視這個

不合理的事情，還

地於民，況且 30

多年了，也不見政

府有所進展，所以

政府應該彌補我

們的損失，甚至補

償我們。 

1.因為這塊地

毗鄰地是公

園，政府劃了這

麼多的道路用

地實在不合

宜，就失去了公

園的目的，精神

不能放鬆還要

隨時注意車

輛，建議政府應

該將當初劃為

道路用地的土

地還給地主，也

還他一塊完整

的土地。 

2.既然政府錯

誤的規劃就不

該一錯再錯，應

建議不予採納。 

1.所陳土地非

屬市地重劃範

圍，該土地為供

住宅區通行之

道路用地，考量

道路系統完整

性，建議不予採

納。 

2.陳情土地後

續由桃園市政

府以徵收或容

積移轉方式取

得。 

照桃園市政

府研析意見

未便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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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桃園市府研析

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2.我認為政府應

該拿出魄力，原本

一塊好好的地，被

劃成四分五裂，又

拿不出具體的計

畫，就應該還地於

民，勇於認錯，我

們也願意原諒，若

不還地又不建

設，將積起民怨，

因為這塊地做為

道路的適用性實

在太牽強，道路與

道路的落差一個

樓層高，全台灣沒

看過這種規劃的

道路，這全都是政

府錯誤的計畫。 

3.政府像土匪把

我家的地劃為道

路又不徵收，又不

還我們，你說這像

不像極了土匪。 

勇於認錯，把當

初不當設計為

道路預定地，更

建議住宅一退

縮率與容積率

要提升，這種

60、140實在是

不合情理，懇請

政府盡速處理。 

3.把以前劃為

道路用地的地

還我們，我們要

生活，政府無能

百姓苦哈哈。 

附表四：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 11案） 

項目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現行

計畫

市地

重劃

範圍 

(1)

本

次

剔

除

範

圍 

第二種住宅區 1.20  第一種住宅區 1.20  

第二種商業區 0.19  第一種住宅區 0.19  

機關用地 0.12  機關用地 0.12  

綠地用地 0.06  綠地用地 0.06  

停車場用地 0.12  停車場用地 0.12  

道路用地 1.75  

第一種住宅區 0.09  

道路用地 1.66  

小計 1.75  

合計(1) 3.44 合計(1) 3.44 

(2)

市

地

重

劃

範

第二種住宅區 24.10  

第二種住宅區 16.33  

第二種商業區 1.29  

停車場用地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4  

綠地用地 0.25  

道路用地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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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圍 小計 24.10  

第二種商業區 2.34 

第二種住宅區 0.27  

第二種商業區 1.55  

停車場用地 0.04  

道路用地 0.48  

小計 2.34  

倉儲區 1.03  

第二種商業區 0.96  

綠地用地 0.04  

道路用地 0.03  

小計 1.03  

停車場用地 0.73  

第二種住宅區 0.53  

第二種商業區 0.08  

綠地用地 0.07  

道路用地 0.05  

小計 0.73  

廣場用地 0.42  

第二種商業區 0.39  

道路用地 0.03  

小計 0.42  

零售市場用地 0.14  

第二種商業區 0.13  

道路用地 0.01  

小計 0.14  

機關用地 0.66  

第二種商業區 0.36  

停車場用地 0.25  

道路用地 0.05  

小計 0.66  

公園用地 1.10  

第二種住宅區 0.20  

第二種商業區 0.06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2  

道路用地 0.52  

小計 1.10  

綠地用地 0.52  

綠地用地 0.51  

道路用地 0.01  

小計 0.52  

道路用地 7.44  

第二種住宅區 2.40  

第二種商業區 0.22 

停車場用地 0.09  

綠地用地 0.2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4  

道路用地 4.49  

小計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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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綠化步道用地 0.25 綠地兼供綠化步道用地 0.2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83  

第二種住宅區 0.48  

第二種商業區 0.01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9  

道路用地 0.15  

小計 0.83  

合計(2) 39.56  合計(2) 39.56  

現行計畫市地重劃範圍 

(1)+(2) 
43.00 

現行計畫市地重劃範圍 

(1)+(2) 
43.00 

(3) 

本次納入

市地重劃

範圍 

溝渠用地 +0.10  道路用地 +0.10 

道路用地(註) +0.20 道路用地 +0.20 

學校用地 +4.89  

第二種住宅區 +0.84  

第二種商業區 +1.32  

道路用地 +0.23  

學校用地 +2.50  

小計 +4.89 

合計(3) +5.19 合計(3) +5.19 

本次調整市地重劃範圍總面積

(2)+(3) 
44.75 

本次調整市地重劃範圍總面

積(2)+(3) 
44.75  

註：包含 0.07公頃道路(人行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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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目 

第二次通盤檢討方

案(91.12.19) 

第 811次會議方案

(102.9.10) 

第 811次會後第三次

小組方案(104.4.9) 

面積(公頃) 
變更面積

(公頃) 

面積(公

頃) 

變更面積

(公頃) 

面積(公

頃) 

可

建

築

用

地 

第二種住

宅區 
25.30 -2.88 22.42 -1.37 21.05 

第二種商

業區 
2.53 +0.30 2.83 +3.54 6.37 

倉儲區 1.03 +0.00 1.03 -1.03 - 

小計 28.86 -2.58 26.28 +1.14 27.4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停車場用

地 
0.85 +0.14 0.99 -0.59 0.40 

廣場用地 0.42 -0.42 - +0.00 - 

零售市場

用地 
0.14 -0.14 - +0.00 - 

機關用地 0.78 -0.43 0.35 -0.35 - 

公園用地 1.10 +0.19 1.29 -1.29 - 

綠地用地 0.58 +1.08 1.66 -0.59 1.07 

綠化步道

用地 

0.25 
+0.02 0.27 -0.27 - 

綠地兼供

綠化步道

使用 

- +0.00 - +0.25 0.25 

道路用地 9.19 +0.11 9.30 +3.02 12.32 

兒童遊樂

場用地 
0.83 +0.37 1.20 -0.41 0.79 

文中小用

地 
- +0.00 - +2.50 2.50 

小計 14.14 +0.92 15.06 +2.27 17.33 

合計 43.00 -1.66 41.34 +3.41 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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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 11案－－市地重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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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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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保留案第一案）（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道路

用地及綠地用地）案」。 

說    明： 

一、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業經本

會 94年 5月 24日第 609次會審議通過，並經南投縣

政府 96年 1月 30日公告實施，其中有關變更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 14案（變更理由：就地政事務所實際

使用範圍及未來發展需要外之部分機關用地(四)變

更為住宅區，面積 0.3364 公頃）之決議：「為避免

零星變更影響日後整體規劃，故暫予保留，俟縣政

府提出具體可行之方案後，再另案辦理。」在案，

本案經南投縣政府及水里鄉公所考量地方發展需要

與兼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依照本會第 609 次會決

議，研擬變更方案並提經該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1

年 9月 24日第 233次會及 102 年 11月 25日第 242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南投縣政府 103 年 12 月 9 日府

建都字第 1030240645 號函號函送變更計畫書、圖等

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1.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2.本會 94年 5月 24日第 609次會決議。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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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楊委員龍士（召集人）、

林委員秋綿、李委員素馨、孔委員憲法及王委員靚

琇等 5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 104年

4 月 24 日召開會議聽取南投縣政府簡報完竣，獲

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南投縣政府 104 年 11

月 13日府建都字第 1040226427號函送依本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等資料到部，爰

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照南投縣政府於會中所提變更內容暨變更計畫圖

（如附表、圖）通過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詳附錄）及南投縣政府104年11月13日府建

都字第1040226427號函送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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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原部分

機關（機

四）用地 

機關用地 

（0.4719） 

住宅區 

（0.3303） 

廣場用地 

（0.1416） 

 

 

一、 本變更範圍現行計

畫為機關用地，自 58

年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即劃設為機關用

地，除水里地政事務

所辦公廳舍所使用

土地已取得及開闢

外，其餘部分多為私

有土地，至今仍未依

法辦理徵收。該等土

地目前屬公共設施

保留地，除臨時性使

用外，不得為其他用

途及開發，嚴重影響

民眾權益甚鉅。 

二、 本案依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民國 94

年 5 月 24 日第 609

次會議決議：「為避

免零星變更影響日

後整體規劃，故暫予

保留，俟縣政府提出

具 體 可 行 之 方案

後，再另案辦理」。

爰此，縣政府及水里

鄉公所積極與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並取

得同意辦理本案變

更及遵守相關回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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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變更計畫示意圖 
 

 

變更計畫內容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公頃） 

機關用地（0.4719） 
住宅區（0.3303） 

廣場用地（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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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104.4.24】： 

本案原則同意，惟請南投縣政府依照下列各點詳為補充後，提會

報告。 

一、本案擬「變更機關用地（面積：0.4693公頃）為住宅區」案，

係依據本會 94 年 5 月 24 日第 609 次會決議：「為避免零星

變更影響日後整體規劃，故暫予保留，俟縣政府提出具體可

行之方案後，再另案辦理。」（詳如附表一）而辦理檢討變

更，故請縣政府將本案之變更面積由 0.3364 公頃增加至

0.4693公頃之緣由，詳予補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資完備。 

二、案經南投縣政府提該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5 日第

242 次會審議通過，惟經核變更後東南側留有畸零不整之機關

用地且擬將毗臨西南側原計畫之住宅區作為本案道路用地之

截角，恐影響他人之權益，故請依照現有機關用地（地政事務

所實際使用範圍及未來發展需要）整體規劃、配合現有道路

之交通系統及預留水里國小學生上、下學之安全考量為原則，

重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並繪圖。 

三、本案之實施進度及經費中有關主辦單位（水里鄉公所）欄位，

請依審議結果及相關規定予以修正或調整，以資適法。 

四、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如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請南投縣政府依平

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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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予核定後實施；惟若以無償捐贈方式辦理者，應由縣府與土

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內，再行檢具變更主要

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五、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者，

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

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六、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草案不一

致部分，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時，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

出陳情意見者，則應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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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編號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本會 94年 5月 24

日第 609次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十四 二十三 

原 部

分 機

(四 )

用地 

機關用地 

0.3364 公

頃 

住宅區 

0.3364 公

頃 

就地政事務所實際使用

範圍及未來發展需要外

之部份機關用地變更為

住宅區。 

附帶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

通盤檢討公告實施之日

起二年內，按當地當期公

告現值之三十五％繳交

回饋代金予鄉公所，若變

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無法於期限內全部繳

交，則本案撤銷恢復為原

使用分區。上述回饋代金

繳交及管理辦法，由鄉公

所依法另訂之。 

為避免零星變更

影響日後整體規

劃，故暫予保

留，俟縣政府提

出具體可行之方

案後，再另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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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玉井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 年 6 月 13 日第

26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臺南市政府 103 年 1 月 17 日

府建都字第 1030007670號函送計畫書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蘇委員瑛敏（召集人）、楊委員

龍士、邱前委員英浩、張委員馨文及王前委員銘正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 103 年 3

月 20日、103年 9月 1日及 104年 2月 3日召開 3次

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臺

南市政府以 104年 10月 19日府都規字第 1041025076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等

資料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詳附錄）及臺南市政府104年10月19日府都規字

第1041025076號函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

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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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更內容綜理表編號3案：採納市政府列席代表說

明，該府目前正對其轄下行政區域進行調整，俟確

定後再予以檢討，以符實際需要，故維持原計畫。 

二、專案小組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詳見表1本會決

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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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專案小組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逕

1 

江景偉 玉井區

中正段

729 地

號 

請臺南市政府

體恤農民 43年

來土地無法使

用 損 失 之 無

奈，發揮公平

正義的力量，

爭取農民最大

利益，積極辦

理「玉井區中

正段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以

促進地方發展

建設，鼓勵離

家遊子回鄉定

居。 

1. 本人土地坐落在玉

井區中正段 729 地

號，經查原土地地

號為玉井鄉竹圍段

81-9 地號，於民國

61年 4月 20日因都

市計畫被劃設為公

共設施（道路及市

場）用地，該地號

被 分 割 後 新 增

81-23 、 81-24 、

81-25 及 81-45 等

地號。所以在 80年

1 月 7 日台南縣政

府（80）府地用字

第 519 號函，以辦

理都市計畫「人行

廣場」（三）工程需

要為由，強制徵收

道 路 用 地 土 地

81-25、81-45 兩筆

地號。因歷經 85年

3月 20日台南縣政

府地籍圖重測土地

標示變更通知，將

竹 圍 段 81-9 、

81-23 、 81-24 、

81-25 及 81-45 等

地號變更為中正段

729、 725、 732、

730、731 等地號，

所以道路用地現今

之地號改為 730、

731等兩筆土地。 

2. 本人自民國 100 年

繼承父親祖產土地

以來，發現被強制

徵收的道路用地至

今天已有 24年 3個

月，為什麼到現在

道路還未開闢，政

府就這樣任其荒

廢，不管農民土地

因被強制徵收的權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有關「人行廣場」已

徵收未開闢事宜，非

屬都市計畫實質變更

範疇，已另轉知工務

局妥處。 

有關市場用地「市三」

經 101年 3月、6月及

11月地主意願調查及

說明會，因同意開發

之土地所有權人比例

36%，面積比例為

31.2%，考量地主開發

意願偏低，故仍維持

原計畫。 

本府刻正辦理全市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

通盤檢討，將錄案另

納供該案研議檢討。 

 

照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未便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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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益損失，而違背當

初強制徵收土地開

闢道路建設地方發

展之需求，這樣難

道沒有違背土地徵

收條例因徵收土地

開發年限之規定

嗎？政府怎麼可以

這樣違背對人民的

誠信呢？這樣對得

起人民（農民）嗎？

本人亦找到當年縣

政府（80年 3月 25

日 80 府地用字第

33545號函）回覆我

父親在 80年 2月 2

日申請撤銷徵收土

地之陳情書，如今

事隔 24年了，政府

如此對得起被強制

徵收土地的農民

嗎？ 

建請臺南市政府能

積極爭取經費開闢

已被徵收24年的道

路用地，促進地方

建設發展，給地方

百姓一個希望的未

來。 

3. 有關玉井區中正段

729 地號在民國 61

年 4月 20日因都市

計畫被劃設為公共

設施（市場）用地，

農民也因被限建土

地無法開發使用，

歷經至今已有43年

了，損失無法估

算，已嚴重影響國

家憲法賦予人民的

生存使用權利。本

人誠懇建請臺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人員持著同理心，

發揮公平正義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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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量，為（被剝奪 43

年土地的農民）爭

取最大利益。 

4. 本人同意整體開

發，但期望原為公

共設施用地（市場

用地）使用，其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比

例變更住宅區應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比

例能調整為 10%，以

彌補農民這43年來

的損失。給地方百

姓一個希望的未

來，百姓將無限感

激政府的努力。 

逕

2 

林令照 玉井區

玉成段

349 地

號 

玉成段 349 地

號為都市計劃

市場用地，請

求政府將之解

編，變更為住

宅 或 商 業 用

地。 

 

1. 誠實納稅近 35 年

( 地 價 稅 : 每 年

18028元，政府視那

稅人為芻狗?)，土

地未見開發為市

場，而台南市玉井

區人口嚴重外流自

3 萬人減至目前約

1.5萬人，玉井現為

水源保護區，人口

回流無望。 

2. 市場用地開發遙遙

無期，亦未見政府

有相關配套措施，

實有違地盡其利之

政策。與 349 相距

不到 500 公尺，更

有玉井區農會生鮮

超市，以及全聯生

鮮超市，顯見再增

一公有市場已無需

求。 

3. 徒有土地無法使

用，又須納稅，民

怨豈能不起，在此

陳情政府明察未來

地方發展性與實際

需求，玉井現存公

有市場地下室亦未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考量市場用地已無開

發需求，且為維護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配

合鄰近土地使用予以

變更。 

附帶條件為：應捐贈

變更土地總面積 30%

作為公(兒)用地。 

 

照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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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使用，如地方無發

展遠景，請求將玉

成段 349 市場預定

地解編，以符合本

人之訴求及實際現

況與民情。 

逕

3 

廖宏修 佛聖段

地 號

356 、

356-1

、

356-2

、341共

4筆 

因基地位置面

臨 綠 地 規 劃

線，以至美其

名工業地無法

指定建築線之

實。故使土地

所有權人心血

白費，造成嚴

重的損失，更

枉 繳 土 地 稅

額，確不能地

盡其利。 

建議變更為廣場用

地，或能綠地貫穿之

便，以利指定建築線。

盼政府體恤民需，造福

鄉里，促使地方繁榮考

量。或能謀求可解套之

方案。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有鑑於工業區現況仍

有工廠營運，本次維

持工業區使用，故該

案業於102年1月28日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四次專案小組決

議：「該綠地尚有隔

離必要性，建議維持

原計畫。」 

照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未便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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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專案小組 104年 2月 3日初步建議意見（本次係彙

整歷次小組建議意見）： 

玉井區位處臺南市東方，北鄰楠西區，東接南化區，西

與大內山上兩區為鄰，南毗鄰左鎮區，境內有曾文溪貫穿，

玉井都市計畫自民國 61年 4月發布實施迄今，期間曾辦理 3

次通盤檢討及 1次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分別於 66年 4月、

73 年 8 月、92 年 4 月及 80 年 2 月發布實施，本次通盤檢討

以現有之玉井都市計畫區為範圍，計畫面積 366.73公頃，計

畫年期至民國 100年，計畫人口 24,000人，居住密度為 250

人/公頃，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該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指導原則： 

請臺南市政府詳為補充說明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對本計畫

區發展定位及構想之指導，及如何透過地方資源特色，產業

活動，整合各該相關指導建議，以為本計畫區空間結構界

定，與土地利用合理規劃之原則。 

二、發展定位與目標： 

玉井位屬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內，經省道台 84 線及台 3線串

聯區內之曾文水庫遊憩系統，為遊客往台南路段必定造訪之

地，請市政府針對本區良好交通區位、特有之產業文化、經

濟活動，詳為補充說明如何透過本次檢討，利用優質休閒服

務理念，提高觀光發展品質，促進產業轉型，建構環境永續

之城鎮，以引導本計畫區達成上開功能定位與發展目標外，

另因應縣市合併玉井區為臺南市山系重要入口區域位置，未

來玉井區與臺南市之間整體發展及空間結構等，應一併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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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 

三、計畫區之基本調查分析： 

請臺南市政府補充說明本計畫區之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人

口規模、人口密度分布、建築密度分布、產業結構及發展、

土地利用、公共設施容受力、住宅供需、交通運輸等發展現

況基本調查並詳為推計，以為本次發展預測與檢討分析之依

據。另有關人口現況、產業等相關資料，請更新至最新資料。 

四、計畫人口： 

本計畫區人口呈現負成長趨勢，惟為提升計畫區生活品質，

以促進人口回流，本次檢討並未調整計畫人口，故請就上位

計畫人口分派、人口成長趨勢預測、開發總量容納人口、現

有公共設施服務人口、飽和人口、遊憩人口推估等六項計畫

人口供需面進行分析探討，以為本次檢討之基礎。 

五、土地使用計畫： 

請市政府依玉井都市發展特性、地理環境、都市階層、計畫

性質、相關產業用地需求、目前發展現況、未來發展需求及

配合產業文化觀光活動，常態性活動所需空間等，詳為補充

說明各使用分區發展課題後研提解決對策，並補充具體可行

之檢討變更方案，以落實計畫內容。 

六、公共設施計畫：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

定標準及計畫人口 24,000人核算： 

（一）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足 3公頃外，又公園、兒童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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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廣場及體育場用地面積，未達全部計畫面積百

分之十，請臺南市政府研提公共設施不足之具體可行

補充處理方案，納入計畫書補充敘明。 

（二）另國中小用地部分，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 19條相關規定重新檢討，並納入計畫書敘

明。 

（三）公共設施檢討部分，應考量與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

之一致性。 

七、交通運輸計畫： 

（一）本區位居臺南山城中心，為玉井次生活圈交通運輸樞

紐，由於鄰近曾文水庫、梅嶺風景區，有助觀光產業

及地方產業的蓬勃發展，為確保其交通區位之優勢，

請市府針對該區地區道路系統、聯外路網、服務水

準、停車需求及大眾運輸等課題，提出檢討分析後，

納入計畫書妥予敘明。 

（二）考量鄰接囊底路之土地所有權人建築權益及實際通行

需要，本次檢討市府對區內現有巷道及囊底路進行全

面清查，應請將其檢討變更原則納入計畫書補充敘

明，以資完備。 

八、生態都市發展策略： 

為將大自然、循環平衡的機制導入都市內，以解決都市消耗

大於再生，污染大於容受的嚴重課題，故請配合玉井當地自

然及景觀資源，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開放空間之綠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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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觀，大眾運輸發展模式，資源再利用等發展策略或計

劃，以落實生態都市發展，並為後續都市規劃與管理之指導

原則。 

九、都市防災計畫： 

為因應高雄石化管線氣爆新型態之都市災害類型，應請依「都

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及下列各點妥予規劃

及檢討。 

（一）有關都市防災計畫部分，請市政府針對玉井地理環境、

環境地質、地方特性、街道系統並依據地區生活圈人

口密度、發展現況等分布情形，參據都市災害發生歷

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

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

止地帶等事項妥為進行規劃及檢討，必要時得調整土

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補充規劃並納入計畫書變更

內容作為執行之依據。 

（二）玉井地區歷年發生災害潛勢大致區分為地震、颱風、

水災、環境敏感地區及市區排水，為避免相關災害對

地區造成重大危害，請及早建置相關防減災計劃及系

統，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十、環保設施計畫：  

為確保都市體質及居住環境衛生，請市政府將本計畫目前垃

圾處理方式及污水下水道規劃方案於計畫書補充敘明，以為

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之參據，如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請另依法

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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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會福利設施： 

依計畫書記載本區老年化指數逐年升高，為因應人口結構

型態轉變，落實社區照護，目前請市政府於區位適當之公

共設施用地上，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妥為設置老人福利機構外，未來則請依實際需求考量

相關福利設施用地之劃設，以建構完整之照顧服務體系。 

十二、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離部分： 

（一）為避免民眾對上開變更內容產生誤解，建議於計畫書

變更內容明細表備註欄載明變更後仍屬細部計畫之

公共設施用地，亦請於變更計畫圖加註細部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名稱，並請於主要計畫圖封面載明都市計畫

執行應以細部計畫內容為準等說明，以資明確。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建議將其中屬原則性規

範，納入主要計畫書，以資完備。 

十三、事業及財務計畫： 

計畫區內停車場用地、廣（停）用地及綠地等公共設施尚未

開闢，為增益都市生活環境品質，請臺南市政府妥為編列本

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經費與預算，並核實修正完成期限，以

循序發展實施興闢。 

十四、其他及應補充事項： 

（一）河川區之認定應函請水利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第 326

號解釋文與經濟部、內政部 92 年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號及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號會銜函送之

「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

定原則」妥為認定，並將相關公文納入計畫書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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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查考。 

（二）本計畫區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開發行為請妥依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密募集範圍認定標準」

辦理。 

（三）如有涉及回饋部分，應由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

書，納入計畫書內，再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

由內政部核定。 

（四）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

圍者，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

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

見，則應再提會討論。 

（五）臺南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定

後，依法發布實施。 

（六）本次通盤檢討，工業區雖未進行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惟

仍應針對工業區未來如何與玉井地區之觀光及產業做結

合，研提具體解決方案，以利閒置空間之活化利用，並

引進新的發展契機。 

十五、變更內容綜理表部分：詳表 1。 

十六、逕向本部陳情部份：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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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玉井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年

期 

民國100年 民國110年 配合「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草案）」之計畫

年期訂定之。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意見，配合「全

國區域計畫」將計

畫年期修正為民國

115年訂定。 

2 2 「市五」

市場用

地 

市場用地 

（1.66公頃） 

住宅區(附) 

（1.16公頃） 

 

「市五」市場用地自民國73年

第二次通盤檢討時變更部分

原「文（小）二」為果菜市

場用地，作為批發及專業市

場使用，迄今未徵收且未開

發，且目前無開發需求，為

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配

合鄰近土地使用予以變更。 

應市地重劃方式

整體開發，並應

劃設土地總面積

至少30％之公共

設施（含公園用

地、道路用地）

。 

採納市政府列席代

表說明，附帶條件

修正通過（詳附圖

一）。 

修正事項： 

本案附帶條件修正

為：「應採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發，

並應劃設變更土地

總面積30%之公共

設施（含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修正理由： 

1.經地主列席表示

仍有開發意願。 

2.依「臺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負

擔公共設施審議

原則」，未開闢市

場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應回饋負擔

公共設施比例為

30%。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公（兒

）二】(附) 

（0.37公頃） 

道路用地(附) 

（0.13公頃） 

3 3 「文（小

）二」學

校用地 

學校用地 

（2.20公頃） 

「機六」 

機關用地 

（2.20公頃） 

配合現況部分已作為圖書館（

481.46m2）及綜合體育館使用（

1,486.09m2），剩餘土地未來將

規劃作為區公所遷建之用，故

為俾後續街廓整體利用，爰將

「文（小）二」變更為機關用

地。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意見，本案現況

部分已為圖書館及

綜合體育館使用，

且未來土地將規劃

作為區公所遷建之

用，另市政府教育

局亦表示無設校需

求，惟因學校用地

業已徵收，若變更

為機關用地是否面

臨撤銷徵收之問題

，應請市府地政單

位確實查明後，提

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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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4 4 「市三」

市場用

地 

市場用地 

（0.14公頃） 

住宅區 

（0.14公頃） 

1.「市三」市場用地於民國61

年玉井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時劃設，迄今未徵收且未開

闢，且目前無開發需求，為

維護土地所有權人，爰予調

整變更為住宅區，並以附帶

條件方式整體開發。 

2.考量玉井都市發展及區位條

件，不及都會型都市計畫區

有發展利基，為促進偏遠地

區之都市發展並經地主意

願調查及說明會後，酌予調

降公共設施變更回饋比例

為10％，另因提供之公共設

施面積狹小難以利用，爰以

代金繳交。 

應捐贈變更土地

總面積1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交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於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3年內繳納完

畢（至多可分三

期繳納，並以繳

納第一期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金

額計算需繳納總

金額）後，始得

檢具變更計畫書

、圖報部核定後

實施。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意見。考量地主

開發意願偏低，故

維持原計畫外，並

請納入公共設施專

案通盤檢討通盤考

量，以確保土地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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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5-1 5 保存區 保存區 

（0.0555
公頃） 

「宗專一」
宗 教 專
用區 

（ 0.0555
公頃） 

1.考量玉井北極殿為宗
教寺廟建築，且非屬｢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爰修正
名稱為宗教專用區，另
有關宗教專用區之變更
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宗
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
原則」所規定之內容精
神辦理。 

2.查寺廟登記證所載地
段號為玉中段 249 號（
重測前為玉井段 299 號
），惟原保存區部分非
屬寺廟登記證所載範圍
且權屬為玉井北極殿所
有，故扣除所載範圍內
道路用地並將部分住宅
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另原保存區大於寺廟登
記證所載範圍部分，考
量權屬為廟方所有且現
況已為北極殿使用，爰
配合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 

 1.採納市政府列席

人員說明，變更皆

屬合法寺廟，為符

合實際使用，故除

照該府核議意見

通過外，請依寺廟

名稱分別予以編

號，以資明確。並

將合法寺廟登記

等相關證明文件

納入計畫書附件

，以利查考。 

2.另請將「臺南市

都市計畫宗教專

用區檢討變更審

議原則」相關內容

納入變更理由敘

明。（詳附圖2）

。 

商業區 
（ 0.0017
公頃） 

「宗專一」宗
教專用區 
（0.0017 公
頃） 

5-2 保存區 
（0.0306公

頃） 

「宗專二」宗
教專用區 
（0.0283公

頃） 

1.考量後旦仔福德爺廟
為宗教寺廟建築，且非
屬｢文化資產保存法｣規
定具有歷史、文化、藝
術、科學等價值，爰修
正名稱為宗教專用區，
另有關宗教專用區之變
更依「臺南市都市計畫
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
議原則」所規定之內容
精神辦理。 

2.查寺廟登記證所載地
段號為福德段 170 號（
重測前為竹圍段 207 號
），惟原保存區部分非
屬寺廟登記證所載範圍
且權屬為後旦仔福德爺
廟所有，故將所載範圍
內部分住宅區變更為宗
教專用區；另原保存區
內部分私人土地，考量
地主權益，爰配合鄰近
分區變更為住宅區。 

3.考量保存區變更為住
宅區部分，其變更土地
多為畸零地且面積狹小
，爰免以回饋。 

 

住宅區 
(0.0023公頃

) 

住宅區 
（0.0350公

頃） 

「宗專二」宗
教專用區 
（0.0350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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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5-3 5 保存區 保存區 

（ 0.0450
公頃） 

「宗專三」宗
教專用區（
0.0450公頃
） 

1.考量新天宮為宗教寺廟建
築，且非屬｢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爰修正名稱
為宗教專用區，另有關宗教
專用區之變更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
審議原則」所規定之內容精
神辦理。 

2.查寺廟登記證所載地段號為

福德段518號（重測前為竹圍

段136、136-1號），惟原保

存區部分非屬寺廟登記證所

載範圍且權屬為新天宮所有

，故將所載範圍內部分住宅

區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住宅區 
（ 0.0074 公
頃） 

「宗專三」宗
教專用區 

（ 0.0074 公
頃） 

5-4 保存區 
（0.1968公頃

） 

「宗專四」宗
教專用區 
（0.1778公
頃） 

1.考量天主堂為宗教寺廟建
築，且非屬｢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爰修正名稱
為宗教專用區，另有關宗教
專用區之變更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
審議原則」所規定之內容精
神辦理。 

2.查原保存區內有部分私人
土地，考量地主權益，爰配
合鄰近分區變更調整為商業
區。另保存區變更為商業區
部分，其變更土地多為畸零
地且面積狹小，爰免以回饋
。 

 

商業區 
（0.0190公
頃） 

5-5 保存區 
（0.14公頃） 

「宗專五」宗
教專用區（
0.14公頃） 

1.考量基督教會為宗教寺廟
建築，且非屬｢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具有歷史、文化、藝
術、科學等價值，爰修正名
稱為宗教專用區，另有關宗
教專用區之變更依「臺南市
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
更審議原則」所規定之內容
精神辦理。 

2.考量原保存區內權屬皆為
基督教會所有，爰予以調整
分區為宗教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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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5-6   保存區 

（0.0158公頃

） 

「宗專六」
宗 教 專
用區 

（ 0.0079
公頃） 

1.考量太子廟為宗教寺廟建
築，且非屬｢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爰修正名稱
為宗教專用區，另有關宗教
專用區之變更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
審議原則」所規定之內容精
神辦理。 

2.查寺廟登記證所載地段號
為玉中段 497、496、655 號
，惟原保存區部分非屬寺廟
登記證所載範圍且權屬為太
子廟所有，故將所載範圍內
部分住宅區變更為宗教專用
。 

3.另原保存區內有部分私人
及國有財產屬土地，考量地
主權益，爰配合鄰近分區變
更為住宅區。另保存區變更
為住宅區部分，其變更土地
多為畸零地且面積狹小，爰
免以回饋。 

  

住宅區 

（ 0.0079
公頃） 

住宅區 

（ 0.0206
公頃） 

「宗專六」
宗 教 專
用區 

（ 0.0206
公頃） 

6 6 「商一」

中心商

業區北

側 

住宅區 

（附） 

（0.34公頃） 

鄰里公園兼

作兒童遊戲

場用地 

【公（兒）三

】 

（0.34公頃） 

經地主意願調查及說明會後，

考量實際地形之高差不利開發

，且地主開發意願低，爰恢復

為鄰里公園兼作兒童遊戲場用

地。 

 照市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7 7 「停三」

停車場

用地西

側 

綠地 

（0.05公頃） 

廣場用地 

（0.05公頃） 

經清查地籍權屬，住宅區與綠

地多屬不同人所有，為免住宅

區因臨接綠地致無法指定建築

線，爰將綠地變更廣場使用，

以利建築線指定。 

 照市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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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8 8 文小（一
）西側住
宅區 

綠地 

（ 0.0673 公
頃） 

廣場用地（附） 

（ 0.0673 公
頃） 

該住宅區西側臨接綠地致無
法指定建築線，為維護民眾建
築權益，將綠地變更廣場用地
，以利建築線指定。並新增附
帶條件規定。 

本次變更範圍除
供設置汽、機車
出入口外，其餘
僅得作為植栽綠
化與人行步道使
用；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興建、
管理及維護，土
地所有權得仍屬
原土地所有權人
。每一建築基地
汽、機車出入口
寬度規定以不超
過 8 公尺為原則
。 

本案依下列意見修

正後通過。 

1.住宅區東側綠地

緊鄰接玉井國小

部分，查該綠地兩

側權屬均為臺南

市所有，尚無指定

建築線問題，故維

持原計畫。 

2.住宅區西側綠地

考量指定建築線

問題，原則同意變

更為廣場用地（附

），以維護民眾權

益。（詳附圖3） 

9 9 玉井都

市計畫

區內曾

文溪水

系支流

後堀溪

及後旦

溪河川

區域公

告治理

範圍 

農業區 

（3.71公頃） 

河川區 

（3.71公頃） 

 

配合經濟部100年11月10日經

授水字第10020213750號函公

告之曾文溪水系支流後堀溪及

後旦溪河川區域公告治理範圍

予以變更。 

 

 1.照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2.有關河川區之認

定，併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第十

四-（一）點。 

道路用地 

（0.08公頃）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08公頃） 

水溝用地 

（0.001 公頃
） 

河川區 

（0.001 公頃
）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用地 

（0.050 公頃
） 

河川區 

（0.050 公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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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0 10 玉井都

市計畫

區文小

三西側

道路 

道路用地 

（0.11公頃） 

 

文小用地【文

小（三）】 

（0.05公頃） 

1.該道路已於81年辦理土地徵
收，並於82年及83年間開闢
完成。 

2.於84年辦理地籍重測時，提
出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疑義研
討，依會議結論應依都市計
畫圖修測樁位成果，並於85
年重新辦理樁位公告。 

3.查現況道路開闢與地籍圖一
致，惟與都市計畫圖及樁位
成果不符，為免撤銷徵收、
補徵收徒增作業程序及影響
民眾權益。爰配合道路現況
予以變更。 

 

 1.採納市政府列席

人員說明，原則同意

，惟請市府重新補充

變更理由，並查明變

更後是否影響民眾

指定建築線權益。 

2.有關道路用地變

更為住宅區部分，

其回饋併初步建議

意見第十四-（三）

點，如不予以回饋

應將免回饋理由納

入計畫書敘明，以

利查考。（詳附圖4

） 

住宅區 

（0.06公頃） 

住宅區 

（0.11公頃） 

道路用地 

（0.11公頃） 

11 11 市一南

側住宅

區 

住宅區 

（0.01公頃） 

水溝用地 

（0.01公頃） 

1.現況水溝係座落於機關用地

，其區位於61年都市計畫發

布實施後未曾變動，惟地籍

重測致產生誤差，另水利局

表示該地區歷年無淹水情

形。 

2.陳情人已於69年取得合法建

築執照，為維護民眾權益，

爰配合水溝實地現況予以

變更。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變更範圍

內屬合法建物，為

維護民眾權益，故

照市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詳附圖5） 

 

水溝用地 

（0.05公頃） 

住宅區 

（0.05公頃） 

機關用地 

（0.05公頃） 

水溝用地 

（0.03公頃） 

住宅區 

（0.02公頃） 

12 12 工一乙

種工業

區北側 

道路用地 

（0.04公頃） 

住宅區 

（0.04公頃） 

現況多為農地及空地使用，經

權屬清查，地主雖屬不同人所

有，惟廢除囊底路不影響地主

興建權益，有利地區發展，爰

予以變更。 

應捐贈變更土地

總面積3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交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於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3年內繳納完

畢（至多可分三

期繳納，並以繳

納第一期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金

額計算需繳納總

金額）後，始得

檢具變更計畫書

、圖報部核定後

實施。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廢除囊底

路不影響地主興建

權益，有利地區發

展，故照市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惟有

關回饋部分，併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第

十四-（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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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3 13 工一乙

種工業

區西側 

道路用地 

（0.06公頃） 

住宅區 

（0.06公頃） 

現況多為農業用地使用，經權

屬清查除部分為國有土地外，

私有地主多屬同一人所有，考

量廢除囊底路不影響地主興建

權益，有利地區發展，爰予以

變更。 

應捐贈變更土地

總面積3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交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於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3年內繳納完

畢（至多可分三

期繳納，並以繳

納第一期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金

額計算需繳納總

金額）後，始得

檢具變更計畫書

、圖報部核定後

實施。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廢除囊底

路不影響地主興建

權益，有利地區發

展，故照市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惟有

關回饋部分，併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第

十四-（三）點。 

14 14 加油站

專用區

西側 

道路用地 

（0.04公頃） 

住宅區 

（0.04公頃） 

現況多為農業用地使用，經權

屬清查地主為同一人所有，考

量廢除囊底路不影響地主興建

權益，有利地區發展，爰予以

變更。 

應捐贈變更土地

總面積3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並

以繳交當期公告

現值加四成換算

為代金抵繳，於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3年

內繳納完畢（至多

可分三期繳納，並

以繳納第一期當

期公告現值加四

成金額計算需繳

納總金額）後，始

得檢具變更計畫

書、圖報部核定後

實施。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廢除囊底路

不影響地主興建權

益，有利地區發展，

故照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惟有關回饋

部分，併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第十四-（三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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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5 15 文高學

校用地

東側 

道路用地 

（0.04公頃） 

住宅區 

（0.04公頃） 

現況多為農業用地使用，經權

屬清查地主多屬同一人所有，

考量廢除囊底路不影響地主興

建權益，有利地區發展，爰予

以變更。 

應捐贈變更土地

總面積3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交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於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3年內繳納完

畢（至多可分三

期繳納，並以繳

納第一期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金

額計算需繳納總

金額）後，始得

檢具變更計畫書

、圖報部核定後

實施。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廢除囊底

路不影響地主興建

權益，有利地區發

展，故照市政府核

議意見通過，惟有

關回饋部分，併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第

十四-（三）點。 

16 16 北極殿

旁中正

路，計畫

道路Ⅲ

-1  

未訂定 書圖不符部

分訂正。 

1.有關計畫道路Ⅲ-1目前於都

市計畫書內為全線12米道

路，但目前於北極殿中正路

道路實際寬度為8米。 

2.經都市計畫發佈實施圖判讀

，計畫道路Ⅲ-1於中正路

100巷及中華路口一帶該路

段為計畫道路寬度為10米

，其於皆為12米，爰調整書

圖不符部分。 

 採納市政府列席人

說明，除將變更理

由修正為考量都市

計畫書圖不符及計

畫道路劃設原意，

爰配合計畫圖修正

計畫書不符部分，

新增中正路100巷

及中華路口之都市

計畫道路編號外，

且將該路段計畫路

寬訂正為10公尺。

餘照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詳附圖6

）。 

17 17 全計畫
區 

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另訂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及
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 

因現行都市計畫法已將細部
計畫審議核定權責交予直轄
市、縣(市)政府，為配合相關
法令建立計畫管制層級，爰於
本次通盤檢討將主要計畫內
原屬細部計畫內容者予以刪
除，並另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要
點，以為執行依據。 

 併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第十二點。 

18 18 都市防

災計畫 

未訂定 增訂 配合本次通盤檢討之變更內容

增訂。 

 除併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第九點外

，部分地區未納入

防災避難圈，應請

重新檢視，以資完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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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

委會

編號 

市都

委會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與 

其他說明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9 19 事業及

財務計

畫 

已訂定 修訂 配合計畫年期之延長，計畫內

容之調正變更等，修訂事業及

財務計畫，以供開發建設之參

考。 

 併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第十三點 

20 20 公共設

施用地 

指定得作多目

標使用 

刪除 
配合已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多目標使用辦法」規

定，免特別予以訂定，

故刪除公共設施皆指定

得作多目標使用之規定

內容。 

 照市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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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逕向本會陳情意見 

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
意見 

部

人

1 

楊

O

男 

玉南段

422、422-2、

422-7等多

筆土地 

依據陳情位置 422-2農業區、

422-5鐵路、422-7鐵路，茲民

國 76年鐵路停駛改為貨運，到

民國 83年臺糖廠停止營運迄

今，民國 96年已分割為道路用

地事實上未完成變更為道路使

用。已經 20多年因為鐵路、綠

地妨礙地方發展。經查臺糖土地

目前已無作鐵路使用，現況部分

約 9-10米道路使用，其餘為閒

置空地，故民國 87年取得善化

糖廠同意變更為都市計畫道

路，並於民國 99年取得臺南縣

玉井鄉公所都市計畫委員會同

意變更。經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

委員初步現勘調查，本案陳情人

於現場說明該位置變更為道路

用地之必須重要性，表示因應當

地居民的需求，該位置之前為臺

糖司用地無道路地目名稱，於民

國 100年-101年期間因後旦溪

河川環境管理工程運輸使砂石

車多次輾壓造成路面損壞，其損

壞位置卻因不是都市計畫道路

而無法向政府請求補助修繕。此

案陳情目標就是提供居民行的

安全，有效解決農產品損害和運

輸便利進而造福全區鄉民。 

建議將

422-5、

422-7等多

筆土地變更

為農業區；

422等多筆

土地變更為

道路用地。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依 102年 6月 13

日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26次會

議決議。 

採納市政府列席
人員說明，考量
民眾指定建築線
權益有其急迫需
要，故同意變更
綠地為廣場用地
使用，以維護民
眾權益外，經查
玉井糖廠目前尚
有租賃契約，且
臺糖鐵路雖已無
運輸功能，惟依
玉井現況發展尚
無開發使用需求
，故維持原計畫
，並俟後續有發
展需求時，再另
依法定程序辦理
。（詳附圖7） 

部

人

2 

蘇

O

河 

玉南段 691

地號 

民  無得學苑，申請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土地座落：臺南市

玉井區玉南段 691等一筆土

地）。基地目前全部為寺廟使

用，宣揚佛教真諦，教化眾生，

使冥頑者峻悔向上，化暴戾為祥

和，並為貫徹實行。廣為佈施，

救助貧困艱難之民眾，安置孤苦

生黎，以及各種急難救助及其他

本寺財力所得以為之一切社會

慈善工作。以建立正信佛教並培

養弘揚佛教真理人才，淨化人心

改善社會風氣，並興辦公義慈善

及社會教化事業。 

擬申請原使

用分區：農

業區，變更

為宗教專用

區。懇請貴

府惠予納入

玉井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

討。實感德

便。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該寺廟未取得寺

廟登記證，不符

「臺南市都市計

畫宗教專用區檢

討變更審議原

則」第六條規

定。 

 

照臺南市政府研
析意見。 

部

人

3 

朱
O
得
、
朱
O
遠 

玉田段
673、674、
675、676地
號 

本筆土地原計畫道路彎曲，多崎
零土地無利用價值 

將原計畫道
路彎曲取
直，連接南
方計畫道路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考量道路系統完
整性、通暢性及
避免影響道路兩
側地主指定建築
線權益。 

照臺南市政府研
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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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南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
意見 

部

人

4 

蔡

○

錡  

玉田段

381、343、430

等地號 

同一塊土地由於道路徵收，從中

間切 8米道路，民國 64年至今

尚未徵收，目前只有鐵皮居住無

法整建。  

8米計畫道

路若不徵

收，建議合

併週邊土地

開發使用。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考量道路系統完

整性、通暢性及

避免影響道路兩

側地主指定建築

線權益。 

照臺南市政府研
析意見。 

部

人

5 

 

陳

○

文 

玉田段 201

地號 

土地係位於都市計畫區商業區

內，惟該地與中正路聯繫道路卻

全靠一條僅能容納一輛機車寬

度之巷道，不僅無為商業使用之

可能，就一般房屋之整修、興

建，亦有困難。且因位屬商業

區，至其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偏

高以致本人需繳納較高之地價

稅與增值稅，影響本人權益至

巨，請貴所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時就該適當範圍內之土地變更

為住宅區或其他分區，以符實

際。 

請變更商業

區為住宅區

或其他分區

用地，以符

實際。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1.考量陳情位置

位於玉井老街

（中正路）北

側，屬玉井都市

計畫區內重要

商業發展區，且

部分土地已做

商業使用。另有

鑑於現況已有

數棟建築物且

地籍分割紊亂

權屬複雜，若新

增劃設計畫道

路，恐涉及影響

周邊地主權益。 

2.考量舊巷弄防

救災需求，於都

市計畫防災計

畫新增舊巷弄

防災計畫。 

照臺南市政府研
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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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 2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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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5-1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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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5-2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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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5-3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112 

 
變更案 5-4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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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5-5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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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 5-6 

 

附圖 2 變 5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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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變 8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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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變 10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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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變 11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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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變 16案修正方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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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逕向本會陳情意見編號部人 1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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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大成不銹鋼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年 2月 5日第

38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臺南市政府 104 年 4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040349740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

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孔委員憲法、施委員鴻志、

宋委員立垚、張委員馨文及王委員靚琇等 5人組成

專案小組，並由孔委員憲法擔任召集人，於 104年

6月 23日召開 1次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

步建議意見，並經臺南市政府 104年 12月 18日府

都規字第 1041230724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等資料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后附錄）及

臺南市政府 104年 12月 18日府都規字第 1041230724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處理情形對照

表及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帶決議：有關本案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第三點部分，仍請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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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正式研擬縣市合併後配合區域計畫（刻正進行中）

之產業發展政策（包含現有工業區開闢狀況、工業區個

案變更或辦理擴廠之原則等項目），以及因開發造成附近

環境影響之相關改善措施，訂定具體工業區變更通則或

方案書面資料後提會報告，俾供其餘審議中及後續工業

區變更案件之依循。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104年 6月 23日共召開 1次會議） 

查本案係臺南市政府協助大成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其座落

於「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甲種工業區之廠房，擬

利用毗鄰現有廠區之土地作為新設廠房用地，擴建用途係做為製

管廠房、戶外半成品暫置區、廠區道路等使用，故依「都市計畫

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之規定，申請辦理都市計畫個案

變更，期望完成擴建後可提高產能及服務品質。 

本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臺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並請臺南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及補充處理情形對照表到部

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 本案變更範圍內現況已有部分廠房及倉儲設施，建請市政府

補充說明是否有違反農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情

形，以及相關違規查處作為等，以資妥適。 

二、 考量本案係為配合申請人擴廠之需要，爰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故請市政府將本案擴廠計畫摘要納入計畫書中，另補充

擴廠後對周邊環境之影響及改善措施、本計畫區之整體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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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計畫，以及鄰近工業區土地之使用現況、開闢率及確實

無工業區可供擴建之情形等分析資料，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 考量臺南市政府邇來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

原則」之規定，申請變更農業區為工業區辦理擴廠計畫之案

例眾多，且變更位置零散座落各個計畫區內，缺乏上位之指

導原則，為求審慎，建請市政府研擬一致性變更原則或具體

方案，提會說明。 

四、 考量本案係為增加產量故辦理擴廠之需要，請補充擴建完成

增加產量後，其年產值變化、產業聚集效應及增加就業機會

等項目，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五、 為避免擴廠後因其製程、原物料使用量、廢水量及廢棄物產

生之變動，對鄰近農業區產生灌溉排水污染，及對環境造成

噪音、安全衝擊影響，故請詳為補充廠區空氣、噪音及污水

等公害處理設施之規劃內容後，研提相關解決對策，納入計

畫書敘明。 

六、 為提供安全之生產作業環境及避免對周圍環境造成影響衝

擊，請市府研提於週邊地區劃設隔離綠帶之可行性方案，以

及補充景觀計畫等；另為提供安全之生產作業環境及避免緊

急危難，請市府將防災計畫補充納入計畫書敘明，以資妥適。 

七、 回饋計畫： 

(一) 按「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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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

三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本案擬由申請人自擬細部

計畫並劃設變更土地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

用地，鑒於本次申請變更範圍雖因位於都市計畫區邊

緣，公共設施服務效益有限，惟為預留都市擴展之可

能性，公共設施用地係維持都市居民生活環境之品

質，仍請市政府評估將上述土地使用分區提升至主要

計畫並補充該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含留設位置、面積、

佔總變更土地面積之比例等內容），並重新修正變更內

容綜理表及繪製變更計畫圖說，以資妥適。 

(二) 如經市政府評估仍以劃設至細部計畫為優先，且未來

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權屬，得由申請人以完成變更後第

一次公告土地現值加 40％核算代金購回，為杜爭議，

建請申請人與市政府應具結保證自行管理維護，且後

續並不得向臺南市政府提出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要

求，納入協議書中敘明。 

(三) 本案開發方式擬採自行開發方式辦理，有關應捐贈之

公共設施用地，為確保該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共用途，

建議後續興闢管理及捐贈事宜等回饋計畫部分，開發

單位應於主要計畫核定前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具結保證依自行開發計畫訂定之時程開發，並納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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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計畫書內。 

八、 其他及後續應辦理事項： 

(一) 請補充本計畫區歷次變更計畫一覽表（附有變更內

容、核定（准）文號、發布日期、文號等），以資完備。 

(二) 為避免本案主要計畫依法核定發布實施後未擬細部計

畫，致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建議本案如經本會審

定，應俟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再

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以杜爭議。 

(三) 本案如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於報請核定時，應檢附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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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新埤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 變更新埤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案，前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 年 2 月 10 日第 845 次會審議完竣，依決議附錄

第十五點之（一）：「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

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

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在案。 

二、 案經屏東縣政府依本會上開決議於 104 年 8 月 31 日

至 104 年 9 月 29 日辦理再公開展覽，期間計接獲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2 件，經該府彙整後以 104 年 10

月 5日屏府城都字第 10471973300號函送補充資料報

請審議，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如附表本會決議欄外，其餘准照屏東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5 日屏府城都字第 10471973300 號函送之補

充資料通過，並退請該府倂同本會第 845次會議決議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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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5次會 

決議內容 本會決議 

1-1 屏
東
縣
政
府 

土地
使用
管制
要點
第十
二點 

陳情理由 

1.為比照內政部頒布之標準
，明確規定適用地區，修
訂適用地區文字，避免爭
議。 

2.增訂退縮部分作停車空
間之限制條件 

3增加備註說明。 

建議事項 

十二、退縮建築部分： 
為考量新舊市區不同性質

因地制宜發展需要，訂定退縮建
築設置標準如次，以作為爾後都
市計畫擬定、變更及審議之規
範。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
，且 1,000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
使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地區
，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
辦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
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或小組)審查同意者，不
在此限。 

分區及
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住宅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
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
同者，則擇一退縮)。 
住宅區面臨寬度 10公尺
(含)以上、商業區面臨
寬度 7公尺(含)以上之
計畫道路者，停車空間
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亦同。 

商業
區 

 

— 十二、退縮建築部分： 
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

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時應依規定退縮建
築。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屏
東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或小組)審查同意者，不在
此限。 
分區
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 
規定 備註 

住宅
區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如屬
角地 兩面道
路 寬 度 不 一
時，應以較寬
道  為 退 縮
面，而兩道路
寬度相同者，
則擇一退縮)。 

退縮部
分得計
入法定
空地。 

商業
區 

工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6 公
尺，如有設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2公尺。 

退縮建
築之空
地應植
栽 綠
化，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公共
設施
用地
及公
用事
業設
施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3 公
尺。 

退縮建
築之空
地應植
栽 綠
化，但
得計入
法定空
地。 

 

本案原則同

意照屏東縣

政府所陳內

容通過，惟

「於實施區

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但尚

未分配土地

之地區，且

1,000平方公

尺 以 上 基

地...」文字

部分，請配合

本部頒訂之

「都市計畫

各種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退縮建築及

停車空間設

置基準」之規

定，修正為

「於實施區

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但尚

未分配土地

配 地 之 地

區 ， 且 及

1,000平方公

尺 以 上 基

地...」，以資

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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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5次會 

決議內容 本會決議 

    
分區及
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工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6公尺，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2公尺。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設
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 

(二)退縮建築部分不適用「屏東
縣都市計畫區法定騎樓設
置標準」。 

(三)自行勘選實施市地重劃地
區，退縮建築規定不在此限
。 

(四)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註：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
分配土地之地區，係指本規
定發布實施日之前尚未開
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
區。 

   

1-2 屏
東
縣
政
府 

土地
使用
管制
要點
第十
三點 

陳情理由 

同第十二點，為明確規定適用地
區，修訂適用地區文字，避免爭
議。 

建議事項 

十三、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
且1,000平方公尺以上基地
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
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地區，其
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空間
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
情形特殊，經提屏東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不
在此限。 

 
 
 
 
 
 
 

— 十三、住宅區、商業區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
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
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平方
公尺者，則超過部份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
一部停車空間。 

本案同意照
縣政府所陳
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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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5次會 

決議內容 本會決議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 
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 1部 

超過250至400平方
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400至550平方
公尺 設置 3部 

以下依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
之樓地板面積，則增
設 1部。 

 

(二)前項以外之地區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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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佳冬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佳冬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案，前經本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 104 年 1 月 13 日第 843 次會審議完竣，依決

議附錄第十五點之（一）：「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

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者，應依都

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

在案。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依本會上開決議於 104 年 8 月 24

日至 104 年 9 月 22 日辦理再公開展覽，期間計接

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4 件，經該府彙整後以 104

年 10 月 5 日屏府城都字第 10471717900 號函送補

充資料報請審議，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如附表本會決議欄外，其餘准照屏東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5 日屏府城都字第 10471717900 號函送之補

充資料通過，並退請該府倂同本會第 843次會議決議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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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3

次會決議 
本會決議 

1-1 吳志宏 佳冬鄉

佳興段

598地號 

陳情人為發展佳冬地區，

投資購買青果合作社所有

佳興段 598 地號土地乙筆

，欲興建 10戶店鋪住宅，

增加就業機會，然購買至

今已逾二年，礙於使用分

區還是青果專用區尚無法

順利興建，故陳請諸位委

員，以繁榮地方鮭魚返鄉

著想，鼓勵大眾回鄉投資

意願，將該分區變更為住

宅區，讓陳情人返鄉投資

之美意得以實現。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1.本案前經屏東

縣都委會審議

恢復為原分區

(農業區)，部

都委會審議時

以維持農會土

地使用一致性

與延續性，維

持原分區 (青

果合作社專用

區)。 

2.經查該青果合

作社專用區現

已無專用區之

需求，故建議

予以變更恢復

為農業區。 

3. 該 分 區尚 有

593-1及 599地

號土地，為農

會所有，建議

宜配合變更為

農會專用區。 

1.  

為維持農會

土地使用一

致性及延續

性，佳農段

593-1 、 598

及 599 等三

筆地號維持

原使用分區

(即青果合作

社專用區)，

另 佳 農 段

1000 、 1001

及 1004 等三

筆地號同意

併鄰近使用

分區變更為

農業區。 

有關縣政府

列席代表建

議將青果合

作社專用區

恢復為農業

區乙節，考量

兩項使用分

區之容許使

用項目、開發

強 度 不 一

致，為避免因

都市計畫更

迭變更造成

民眾權益、政

府機關或土

地管理機關

其權益之受

損，建議縣政

府邀集相關

單位及土地

所 有 權 人

等，妥為研商

本案恢復為

農業區或變

更為其他適

當使用分區

之合理配套

方案後，再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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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3

次會決議 
本會決議 

1-2 吳志宏 佳冬鄉

佳興段

598地號 

陳情理由： 

陳情人已于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經由青果合作社公

開招標取得所有權，現已

過戶為私人所有，如分區

依然為青果合作社專用區

已事實不符，理由如附件(

青果合作社之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如陳情書內容變更為住宅

區或是農業區皆附合私人

所有之事實，懇請貴部採

納，以符合民意。 

併人陳編號

1-1案。 

2-1 楊俊川 佳冬鄉

石光段

48地號 

陳情理由： 

1.因本地段被劃為公共設

施(兒童樂園)用地，時

間已長達 45年，且因近

年來，鄉村人口銳減，

與當初規劃為兒童樂園

宗旨不符。 

2.該用地與被規劃鄰地面

積狹小，鄰近有國民中

學，運 動設施完善，興

建已不具經濟效益。 

3.長期限制人民土地開發

處置，影響人民權益至

巨。 

建議事項： 

1.佳冬國中北側公有墓地

，面積廣闊，為一適合

完整規劃為大型綠地公

共設施及運動公園的最

佳場所。 

2.盼能盡快解除此種不合

時宜的限制，還地與民(

解除列管)。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依都市計畫法

第 45條，本計畫

區五項公共設施

仍不足全部計畫

面積 10%。 

2.屏東縣政府刻

正辦理屏東縣公

共設施專案通盤

檢討案，建議本

人陳納該案一併

辦理。 

 

- 查本部刻正

推動辦理「都

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

檢討計畫」，

請縣政府協

助陳情人納

入公共設施

專案通盤檢

討案中一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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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屏東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第 843

次會決議 
本會決議 

2-2 陳天載 佳冬鄉

石光段

48地號 

陳情理由： 

1.該地號土地被規劃為公

共設施保留地，已超過

25 年仍未被徵收使用，

嚴重妨害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 

2.公共設施規劃應先使用

公有土地減少對私有土

地使用的妨害。 

建議事項： 

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第 42條規定，將石光段 48

地號，由公園預定用地解

編，還給該土地正常之使

用。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依都市計畫法

第 45條，本計畫

區五項公共設施

仍不足全部計畫

面積 10%。 

2.屏東縣政府刻

正辦理屏東縣公

共設施專案通盤

檢討案，建議本

人陳納該案一併

辦理。 

- 併人陳編號

2-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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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案件： 

第 １ 案：本會自 104年 1月至 12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說    明： 

一、104 年度（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會共計

召開 24 次委員會議，平均每個月召開 2 次，審決直

轄市、縣（市）政府報部核定之都市計畫案件計 218

件。案情單純之計畫案件審議時間約 1至 2個月，案

情複雜之計畫案件，為節省大會審議時間，均簽報兼

主任委員核可先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召開會議

聽取簡報，並研提具體建議意見後再提會討論。全年

專案小組會議共計召開 197次。 

二、檢附本會 104年度審議案件統計表，如附表。 

決    定：洽悉。 
 

附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年審議案件統計表 
製表時間：104.12.29 

   處理情形 

承辦單位 

104年已審決案件數 

（第 843次至 866次） 

104年專案小組 

會議召開次數 

中部辦公室 

(計畫審議科) 

118 
（通檢 57案、個變 61案） 126 

都市計畫組 
100 

（通檢 36案、個變 64案） 
71 

合計 
218 

（通檢 93案、個變 125案） 
197 

 

十、散會時間：中午 12時 40分。 

 


